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598號

原      告  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子揚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銘龍律師

被      告  新加坡商維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榮思哲  

訴訟代理人  莊賀元律師

被      告  張智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君沛律師

            黃子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智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張智捷應將臉書（Facebook) 社群網站上「石課長的評測實

驗室」專頁上如附件所示之文章及連結予以移除。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張智捷負擔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張智捷如以新臺幣30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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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原告起訴時主張被告違反之保護他人法律為公平交易法

第24條（見本院卷一第326頁）；嗣於民國114年3月4日以民

事準備㈣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補充主張被告違反之保護他人

法律亦包含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5條（見本院卷第4

17-418頁、第492頁），核屬補充事實及法律上陳述，於法

無違。被告辯以原告不得追加新訴訟標的云云（見本院卷一

第492頁），尚無可採。

二、次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

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決

之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

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

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

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

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93年

度台上字第382號裁判參照）。本件被告張智捷固抗辯其張

貼之文章非針對原告之產品為評論，原告不可能受損害，其

本件請求當事人不適格云云。惟查，原告係主張其商譽信用

權利因受被告不法侵害，並請求損害賠償，本質上屬給付訴

訟，並已主張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被告為義務

主體，其以被告為起訴對象當事人自屬適格，被告張智捷前

揭抗辯，自不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111年10月5日起於網路募資平台就其產品「Mythe Al空

氣清淨機」（下稱Mythe Al）進行募資銷售。被告新加坡商

維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維碁公司）於111年10月6日

基於惡意損害原告商譽信用、詆毀Mythe Al之不當競爭目

的，指示任職於其公司之行政人員即被告張智捷，張貼如附

件所示標題為「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之文章（下稱系爭文

章，文章內所指《Adawo-x8》空氣清淨機，下稱愛達屋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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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並發布於臉書（Facebook) 社群網站（下稱系爭網

站）上被告張智捷經營之「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粉絲專頁

（下稱系爭粉專）及Mobile 01網路論壇（於Mobile 01論壇

發布之文章嗣已刪除）。觀諸系爭文章內容先惡意指稱Myth

e Al乃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再藉貶低愛達屋X8之技

術、效能，間接詆毀Mythe Al之技術及性能，使不特定多數

瀏覽系爭文章者，降低對Mythe Al之購買意願並生負面評

價，侵害原告商譽、信用權。被告維碁公司更旋於111年10

月20日在募資平台上發佈及開始銷售自家Poiema品牌空氣清

淨機（下稱Poiema清淨機）並募得3,632萬8,407元資金。

㈡、被告維碁公司為被告張智捷之僱用人，故意於開始銷售Poie

ma清淨機前，指示被告張智捷隱匿員工身分，發佈不實內容

之系爭文章，更付費投放廣告擴大文章影響力。其2人共同

詆毀伊公司商譽信用，以達不正當競爭目的，違反保護他人

之公平交易法第21第1項、第24條、第25條等法律。爰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

段、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賠償責任（就

請求權競合部分為選擇合併）。

㈢、損害數額部分，伊於111年10月至112年1月間募資銷售Mythe

Al，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發布系爭文章，致大量原訂

購Mythe Al之客戶要求退貨。自111年10月11日起退貨金額

至少150萬元。另系爭文章將致消費大眾對原告之信用、商

譽評價減損，伊因此形象損失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得依民法

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一部賠償300萬元。

㈣、被告就系爭粉專上之文章均有管領及刪除權限，然系爭文章

迄今未刪除，為回復原告商譽，爰擇一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

後段、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將系爭文章及

連結自系爭網站上移除。

㈤、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50萬元【計算式：退貨金額150萬元＋

非財產上損害300萬元＝4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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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將被告於系爭網站所張貼如附件之系爭文章及連

結予以刪除。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維碁公司辯以：

⒈、被告張智捷發布系爭文章時，雖擔任伊公司協助收出貨及行

政庶務之行政人員，然該職務與其發佈系爭文章之方法、內

容無關。被告張智捷係自行利用非上班時間、在自家住處為

之，被告維碁公司於本件起訴前，不知有系爭文章存在，亦

未基於不當競爭目的指示被告張智捷撰寫、刊登或投放廣

告，更非系爭粉專之管理員或指派管理員者，對系爭文章根

本無管理、刪除權限。伊未對原告為侵權行為，亦未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且被告張智

捷非因執行職務而刊登系爭文章。原告請求伊賠償或刪除文

章，於法無據。

⒉、系爭文章內容評論之商品為中國品牌之愛達屋X8，非Mythe

Al，且內容有褒有貶，係被告張智捷依實際使用心得及科學

儀器測驗所為評論，未刻意攻擊或捏造數據，被告張智捷行

為無不法，且未損及原告或Mythe Al之商譽信用評價。況消

費者退訂產品原因多端，難認與系爭文章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張智捷辯以：

⒈、伊僅為被告維碁公司一般雇員，系爭粉專由伊獨自管理，本

係專門評測家電產品之頁面，伊因個人興趣於下班時間在自

家住處撰寫、發布系爭文章，並基於一般部落客增加流量之

需求付費投放廣告，均屬正當作為。伊非公平交易法第2條

所規範之「事業」，亦非販售空氣清淨機之商號或公司，無

從適用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⒉、系爭文章具體指明評測商品為愛達屋X8，非針對Mythe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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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商譽信用不因系爭文章而貶損。況系爭文章係伊對愛

達屋X8進行實測，並參酌相關電器產品資料後，就愛達屋X8

為使用心得之意見表達，非為達不公平競爭之目的，且無造

假虛偽陳述，更無惡意人身攻擊；又空氣清淨機之效能對消

費者屬重要事項，民眾購買前常於網路搜尋評價，系爭文章

內容自涉公益，並為可受公評事項，符合合理評論原則，應

受言論自由保障，非不法侵權行為，復與公平交易法第21條

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要件不符。

⒊、消費者就Mythe Al辦理退貨之可能原因多端，難認與系爭文

章具相當因果關聯。原告主張因系爭文章受有150萬元之財

產損害及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均不可採。

⒋、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664-666頁、第799頁）：

㈠、被告張智捷自111年4月起任職被告公司行政人員，被告公司

亦有販售空氣清淨機（見本院卷一第70頁、第147-149

頁）。

㈡、原告（品牌名稱為「Apolnus 」）於l1l年10月5日開始於網

路募資平台就產品「Mythe Al空氣清淨機」進行募資銷售

（見本院卷一第433頁網頁截圖、第491頁言詞辯論筆錄）。

㈢、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在其臺北市住處張貼標題：「免

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

o-x8》使用分享」之文章（即系爭文章）發布於臉書（Face

book) 社群網站上其經營之「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粉絲專

頁（即系爭粉專）（見本院卷一第41-43頁，系爭文章截

圖，原證1)。系爭文章中所附連結，係連結至Mobile 0l上

被告張智捷同日發布之評測文章（內容即本院卷一第42-63

頁）。

㈣、系爭文章並非使用Mythe A1做測試（見本院卷一第494

頁）。

㈤、被告張智捷就系爭文章有在系爭網站上投放廣告之行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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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一第75-78頁、第328頁）。

㈥、被告公司於111年10月20日在flyingv募資平台上發佈並開始

銷售Poiema品牌空氣清淨機，募得金額3,632萬8,407元（見

本院卷一第13頁、第329頁、第435頁被告公司募資網頁資

料）。

㈦、於111年10月至112年1月25間已向原告訂購Mythe A1之客戶

發生要求退貨情事，退貨情形如本院卷一第79-80頁所載

（見本院卷一第387-401頁嘖室股份有限公司函文及檢送資

料）。

㈧、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及同法

第313條第2項之以網路網路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等罪嫌之刑

事告訴，業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以11

2年度偵字第30567號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11-118

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2年度

上聲議字第10632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見本院卷一第119-123

頁）。

㈨、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

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之刑事告訴，業據臺北地檢署以11

3 年度偵字第25727號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25-127

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回續行偵

查，復據臺北地檢署以113年度偵續字第369號為不起訴處分

（見本院卷一第533-537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

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67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

（見本院卷一第539-544頁）。

㈩、原告以被告張智捷違反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及同法第

313條第2項、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規定等罪嫌

為由向本院刑事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2

年度聲自字第267號裁定駁回（見本院卷一第267-274頁刑事

裁定）。

�、被證6（見本院卷一第279-288頁）為愛達屋X8於中國天貓網

站上之販售頁面截圖；被證7（見本院卷一第289-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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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Mythe A1之販售頁面截圖（見本院卷一第495頁）。

四、兩造爭執之點（見本院卷一第666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

項前段、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

條第1項前段連帶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Mythe

A1產品退貨所受金錢損失150萬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文章致原告商譽信用權受侵害，依前述㈠各

該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

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

項後段、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

條第1項前段連帶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將被告張智捷

於系爭網頁所張貼系爭文章及連結均予以刪除，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未證明被告張智捷係執行被告維碁公司職務而發布系爭

文章；亦未證明被告維碁公司有不法侵權或違反公平交易法

情事，其對被告維碁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

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公平交

易法第29條、第30條規定為本件請求，均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

文。惟按共同侵權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

要件始能成立，若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該人非侵權行為

人，不與其他具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負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判決參照）。至僱用人

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者，必以受僱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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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為限。倘係受僱人個人之犯

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即與該條規定之要件不合。殊無

因受僱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

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就其外觀在客觀上認與執行職務

有關，致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遽認僱用人應與該受僱人負

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9號判決參

照）。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92號

判決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維碁公司基於僱用人地位指示被告張智捷

發佈系爭文章，而與被告張智捷共同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云

云，而被告張智捷自111年4月起在被告維碁公司擔任行政人

員，於發布系爭文章時在職乙情，固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

事項第1點），惟查，觀諸系爭文章之連結原在Mobile O1論

壇由暱稱「石課SKR」之人於111年10月6日晚間9時7分發

表，發表會員填載姓名為「石昆玉」，發表文章之IP位址顯

示在臺灣等節，有詠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詠勝公司）114

年5月20日函文1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593-595頁）；

被告張智捷復於偵查中自陳：「石課SKR」是我個人的部落

格，系爭粉專是我本人經營管理，系爭文章也是我發表的，

不是被告維碁公司要求我發表這些文章等語（見臺北地檢署

112年度偵字第12873號卷，下稱12873號卷，第38-39頁）；

我是在我臺北租屋處發表的。我自稱「石課長的評測實驗

室」，這就是我，沒有別人，我是刊登在臉書、MOBILE 01

及我自己的「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的網站，愛達屋X8不是

公司去買來的，這是我的私人行為，不是公司叫我寫的業配

文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5236號卷，下稱偵

續字卷，第84-86頁）。衡以系爭文章發表之時間為晚間9時

許之下班時間，發佈地點則在被告張智捷個人租屋處，足見

被告張智捷所陳系爭文章係基於其個人意志撰寫刊登，與被

告維碁公司無涉乙情，尚非無稽。則被告張智捷發布系爭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章之時間、地點已難認與其工作職務有何關聯；被告張智捷

之工作內容，亦與撰寫、刊登文章或測試家電儀器無涉，更

未見其利用職務上機會進行系爭文章發表；原告復未提出其

餘直接證據，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事前知悉、指示被告張智捷

為此行為。是以，被告維碁公司辯以其無侵權行為，亦未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毋庸依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公平交易法第29條、第30條規定賠償原告等語，應屬可

採。原告對被告維碁公司請求財產、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及移

除系爭粉專上之系爭文章等，俱無理由。

⒊、至原告主張伊於l1l年10月5日起就Mythe Al募資，被告張智

捷旋於翌日發布系爭文章，被告維碁公司嗣於同年月20日募

資開始銷售Poiema清淨機，依此密接時敘，顯見被告維碁公

司有介入、指示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對Mythe Al進行不實

評價云云。查上開時序雖為被告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

2、3、6點），然縱被告張智捷確係因任職被告維碁公司之

緣故，始發布系爭文章，本院仍無從憑此個人動機，逕謂被

告維碁公司對被告張智捷之行為，主觀上已知悉或客觀上有

參與。原告上揭所陳僅為主觀臆測，難認可採。

⒋、原告再主張系爭粉專之管理員顯示5人，且管理人員所在主

要國家含被告維碁公司之總公司所在國新加坡，可見被告維

碁公司亦屬系爭粉專管理者，為發布系爭文章之共同行為人

云云，並舉系爭粉專管理員頁面截圖為憑（見本院卷一第73

頁）。然查，被告張智捷陳稱：該等管理員均為其個人帳

號，因使用VPN技術致管理員部分顯示在新加坡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327頁、第495頁）；再依Facebook臉書於使用說明

所發布關於粉絲專頁資訊透明度說明中之公告所載：「粉絲

專頁管理人員所在的主要國家/地區資訊會依據用戶在Faceb

ook產品上的個人資訊和動態而定，包括他們的Facebook個

人檔案所列出的地點，以及裝置和連線資訊。」等語，有Fa

cebook使用說明頁面1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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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Facebook粉絲專頁中管理人員之國家/地區之資訊，將

受該管理人員個人檔案之選擇與裝置連線地點之影響。又Fa

cebook之個人檔案中之國家/地區，本即由個人任意自由選

擇，無核實機制；而裝置連線地點若使用虛擬私人網路（Vi

rtual Private Network，即VPN) 技術，亦可選擇各國作為

網路連線地點，不受個人實際所在國之拘束。循此，系爭粉

專之管理員Facebook臉書頁面中不論個人檔案或連線地點，

皆可由使用者任意選擇、調整。被告張智捷上揭抗辯，即非

無據。何況，被告張智捷斯時係任職於被告維碁公司此台灣

分公司，非新加坡之總公司。原告僅憑系爭粉專頁面上顯示

之管理員地點為新加坡，即遽謂設址臺灣之被告維碁公司屬

系爭粉專管理員云云，推論顯有跳躍，不足憑採。 

⒌、原告復主張系爭文章有經付費投放廣告，顯然此付費行為係

由被告維碁公司為之云云。經查，兩造對被告張智捷有就系

爭文章在系爭網站上投放廣告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5

點），然被告張智捷已稱該等廣告為其個人付費投放（見本

院卷一第328頁），衡以部落客自己投放廣告，可擴大文章

內容觸及範圍，令更多潛在受眾見聞，有助於建立粉絲專頁

知名度並提高流量，確屬現代網路常態，則被告張智捷上揭

所辯未悖離生活經驗，非無採信餘地。再經本院依原告聲請

函詢台灣臉書公司（見本院卷一第380-3頁），亦未能證明

被告維碁公司為該等廣告之投放人，此有宏鑑法律事務所受

台灣臉書有限公司委託於114年2月19日函覆之文件1份可稽

（見本院卷一第385-386頁）。則本件未有積極證據以佐原

告上開主張，本院自難憑採。

⒍、至原告主張系爭文章在網路上經他人引用，並提及對Mythe

Al產品負面評價，顯係被告維碁公司以網路水軍為之，足認

被告維碁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云云，並舉該等網路

留言截圖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25-427頁、第437-440頁），

另聲請被告張智捷提出張貼系爭文章所用之IP位址，及聲請

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調查網路上「IP位址118.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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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留言者之地理位置、瀏覽歷程記錄及個人詳細資料，並

向關鍵評論網股份有限公司調查網路暱稱「林筱涵」之留言

者「IP位址來源」，已證明該等留言為同一人或同一公司所

為等節（見本院卷一第554頁、第557頁）。然查，兩造已不

爭執被告張智捷係在臺北自宅內發布系爭文章，再調查其張

貼系爭文章之IP位址並無實益；次前揭網路留言至多僅能證

明系爭文章經其他帳號引用或進一步評論，而現代網路社群

一人使用多帳號，實非顯見，縱設該等3帳號IP位址均同，

亦無從推論乃被告維碁公司事前授意發布系爭文章或事後以

網軍攻擊原告。況原告臆測其餘網路上留言係受被告維碁公

司指示，並未提出相當之釋明，是原告顯未能充分知悉、掌

握事實，試圖藉證據調查之聲請，由證據調查中獲得新事實

或新證據，並以該事實或證據作為支撐其請求或聲明為有理

由之依據，核屬摸索證明，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

規定，應予禁止。至原告聲請再函詢詠勝公司提供使用者

「石課長SKR」於Mobile　Ol網站自111年10月6日發佈系爭

文章起迄今為止全部登入紀錄明細（含日期、時間、IP位

址、登入國家等所有資訊）（見本院卷一第672頁），經核

此被告張智捷個人之網路活動，與爭點無直接關聯，即便予

以調查，亦無從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之侵權行為，本院認無調

查必要，附此敘明。

㈡、被告張智捷於系爭粉專張貼系爭文章，侵害原告商譽信用

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

償其損害，為有理由：

⒈、按侵害法人之名譽，為對其社會上評價之侵害。又侵害法人

之信用，為對其經濟上評價之侵害，是名譽權廣義言之，應

包括信用權在內；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立以不法為要件，而

不法性之認定，採法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

之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而為判斷。倘衡量之結果對

加害人之行為不足正當化，其侵害即具有不法性；再名譽有

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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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

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至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不以

直接方法為限，倘以間接之方法，例如藉文字影射使他人名

譽受損害，亦屬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8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

與意見表達，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客觀上有真偽

之分。又民事侵權行為事件，民法雖未設阻卻違法事由，惟

基於法秩序之統一性，仍應類推適用刑法關於誹謗罪，即該

法第310條第3項「能證明其言論為真實，並具公益性者，不

罰」之規定，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09號，擴大該條之適用

範圍，認「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

證據資料，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論以

誹謗罪」之解釋意旨，在被害人舉證行為人「有侵害名譽之

行為」後，即推定該侵害名譽之行為「有違法性」，而應由

行為人證明「有阻卻違法事由」之存在，即證明「其所言為

真實」或「雖非真實但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64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參照）。

且按人民因言論表達而損及他人之名譽時，同受憲法保障之

言論自由與名譽權即發生衝突，國家對此首須致力於調和兩

種憲法基本權保障要求；難以兼顧時，即須依權利衝突之態

樣，就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及限制，為適當之利益衡量

與決定，俾使兩者之憲法保障能獲致合理均衡，以符比例原

則之要求。至於利益衡量之標準，則應充分考量首揭言論自

由於民主社會之各種功能與重要意義，以及個人名譽權受侵

犯之方式、程度與範圍。言論依其內容屬性與傳播方式，對

公共事務之資訊提供、意見溝通與討論之助益與貢獻自有不

同。因此，於名譽權與言論自由間為個案利益衡量時，應特

別考量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一般而言，言論內容涉及

公共事務而與公共利益有關者，通常有助於民主社會之公意

形成、公共事務之認知、溝通與討論，其對公益論辯之貢獻

度較高；而言論內容涉及私人生活領域之事務者，其對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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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辯之貢獻度則較低。惟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且

客觀上有真偽、對錯之分，如表意人所為事實性言論，並未

提供佐證依據，僅屬單純宣稱者，即使言論內容涉及公共事

務而與公共利益有關，因言論接收者難以判斷其可信度，此

種事實性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亦不高。言論之公益論辯貢

獻度愈高，通常言論自由受保障之程度應愈高，而言論所指

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應相對退讓。反之，言論之公益論

辯貢獻度愈低，通常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愈

高…表意人應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俾以主張其業已踐行合理

查證程序；其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應可合理相信其所

發表之言論內容為真實…反之，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

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

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

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

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

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即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憲法法

庭11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發佈之系爭文章已侵害原告之商譽

信用，為被告張智捷否認，辯以：系爭文章是針對愛達屋X8

之性能及效用進行實際評測並提出使用心得，非針對Mythe

Al，原告之商譽信用不因系爭文章減損；況其已實際就愛達

屋X8進行測試，並與網路上之Mythe Al產品介紹對照，內容

均非虛捏，屬對可受公評事項所為之合理評論等語。

⒊、經查：

⑴、系爭文章非使用Mythe Al進行測試，此固為兩造不爭（見不

爭執事項第4點），惟觀諸系爭文章內容標題：「免濾網清

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

使用分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頁），則被告張智捷刻意

於標題強調Mythe Al為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再被告

張智捷以「集資商品」、「淘寶Adawo」、「台灣Apolnus」

為系爭文章之主題標籤（hashtag），顯然被告張智捷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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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前一日開始募資之空氣清淨機，連結至系爭文章所指

「淘寶Adawo」、「貼牌原型機」之意思；復觀諸系爭文章

開頭：「其實這個Adawo愛達屋在台灣並沒有銷售，會特別

從淘寶買來，主要是因為幾個月前被一個正準備集資的品牌

Apolnus Myth A1打到廣告，眼尖的石課長輕鬆一查，就找

到了在淘寶上的Adawo，不過貼牌、小修這件事情，其實並

不是石課長最在意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頁），益

徵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起始，已合先敘明其認定原告正集

資銷售之Mythe Al，為中國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其係

為探知正在集資中之Mythe Al之效能，方對愛達屋X8進行評

測。

⑵、又所謂「貼牌商品」或「貼牌生產」，通常指「原廠委託設

計代工」，即由品牌方委託製造方，由製造方從設計至生產

一手包辦，最終產品則貼上品牌方之商標，由品牌方負責銷

售之生產方式。換言之，品牌方係直接擁有最終產品，其不

參與產品設計之細節，亦不需建立或自行運作生產線。此生

產模式使品牌方專注於市場行銷和品牌建設，無需投入大量

資源於生產設備及製造流程，同時亦利用代工廠之生產能力

降低生產成本，而得以快速進入市場銷售。惟「貼牌商品」

於經驗上，往往遭消費者認定產品缺乏差異性、無自有品牌

之設計或特色、品質難以控管，於售後服務或機器需技術升

級時，可能面臨維修困難或無法即時更新等問題。倘係「中

國製」之貼牌商品，於一般臺灣交易觀念中，更可能認定此

較國產或他國產品價值較為低廉，有品質不佳之疑慮。是指

摘某產品屬「中國貼牌商品」，應可認屬對該商品之負面評

價無疑。而揭露某臺灣公司之產品實際上為「中國貼牌商

品」，確有使該公司品牌形象受損、影響消費者對公司品牌

信任度之可能性。循此，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指摘：Myth

e Al為其在淘寶網站上購買之中國製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

機」、Mythe Al僅對愛達屋X8進行「貼牌」、「小修」等

節，自屬以事實性言論對原告及Mythe Al進行貶低，足以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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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原告之商譽信用權利，洵屬明確。

⑶、況且，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之連結中，進一步指稱愛達屋

X8：「『UV殺菌燈啟閉1小時』功能直接限制了每次的使用

時長…只開一小時僅能在實驗室的測試環境中取得成效，於

正常家庭的使用環境，根本無法有效抑制細菌吧…更不用提

每次都要自己手動打開有多麻煩」、「這功能的限制，其實

可以看出廠商在『零耗材』與『UVC燈管壽命』上的花言巧

語」、「因此為達成零耗材的口號，只好限制消費者使用UV

C燈管的時數了!」、「【缺點】紫外線UVC殺菌的部分設計

很有問題...限制消費者的使用時長來達到非耗材的狀態，

屬實是睜眼說瞎話。另外這個UVC燈的存在，也讓本人懷疑

此機器的細菌病毒去除效果的測試條件是否公平，如果測試

時是開著UVC燈才達到宣稱的效果，但消費者卻只能開1個小

時，這樣真的有效嗎？」、「擔憂已知的負離子問題該如何

解決？...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入肺

部」、「清洗完後拿去陽台曬了3天的太陽...但曬乾才發現

油漬清的不乾淨...濾網設計上並不好刷洗...中間的圓筒還

非常難處理」、「【缺點】2最大的那個集塵桶真的非常難

洗」、張貼第二層離子集塵濾網上有毛髮之照片，並宣稱

「濾網上有香菸焦油」、「【10分鐘PM0.3係懸浮微粒去

除】...下降幅度約為108000/10分鐘※重複幾次的實驗，其

效能忽高忽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62頁），顯然系

爭文章主軸係表述愛達屋X8整體性能不佳，並給予相對負面

之評價。則瀏覽系爭文章之不特定人，於主觀上將先認定My

the Al屬「中國製愛達屋X8的貼牌產品」，復見系爭文章稱

該中國產品實測效果不良，自將對Mythe Al一併產生負面印

象。是系爭文章確有間接影射原告之產品，其內容足以使潛

在消費者降低對Mythe Al之購買意願。被告張智捷抗辯系爭

文章僅針對愛達屋X8進行評測，並未批評Mythe Al，無侵害

原告之商譽信用云云，與事實上難認相符。

⒋、是以，被告張智捷發佈系爭文章，確有侵害原告之商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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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揆諸前述說明，推定被告張智捷之行為具違法性，應由

被告張智捷證明「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而原告於本件中

明確否認Mythe Al屬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見本院卷

一第330頁），亦爭執被告張智捷有就愛達屋X8進行實測

（見本院卷一第328頁），職是，被告張智捷自應證明系爭

文章所稱「Mythe Al屬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乙節為真實，

或雖非真實但被告張智捷「已盡合理查證義務」，其行為方

能阻卻違法。惟查：

⑴、觀諸被告張智捷於偵查中陳稱：我今天沒有帶資料來，機器

是網紅圈子裡面借來，這台愛達屋X8不是我去買的。我跟誰

借來的、何時還，時間有點久我忘記了。因為是在我們圈子

裡借的，跟誰借我忘記了，是我111年10月6日寫測評之前1

到2個月跟別人借的，跟臺灣人借的。我沒有跟他溝通的內

容可供參考。因為我們是當面聊天，對方是（思考1分鐘後

回答）男生女生我現在不能確定，這台機器是我去對方那邊

搬，但去那邊搬我忘記了，我搬回來是在我現在住的地方測

試，我測試大約1到2個月，之後如何還給他我忘記了。要如

何找這個人並證明有這件事情，這問題我無法回答。我於11

1年10月6日寫測評時，手邊沒有Mythe Al作為對照組。這2

台機器的外觀顏色不同，機型內部功能哪邊不同我不清楚。

Mythe Al評測後的相關功能網路上有廣告，原告並未自稱他

們是愛達屋X8的原型機，這是我自己講的。因為現在很多臺

灣販售的機器都是大陸來貼牌的，在本案中我測完愛達屋X

8，客觀覺得跟原告的Mythe Al有相似之處，相似之處在於

外觀及功能與訴求。外觀是見仁見智，我覺得像。功能部分

我覺得濾網及殺菌燈相似，訴求部分2個機器都說不用耗

材。我針對愛達屋X8做評測，然後看到Mythe Al的廣告，覺

得他們很相似，原型機是我的形容方式等語（見偵續字卷第

84-86頁、第88頁）；而稽之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中自稱

愛達屋X8係其於中國淘寶網站購買得取得（見本院卷一第41

頁），則其就如何取得愛達屋X8乙節，前後所述不一，已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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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疑竇；且其於偵查中就愛達屋X8之來源、獲得方式及對

象、往取及返還過程等節，均語焉不詳、模糊曖昧而無法具

體描述，復無任何直接、間接證據可供參考；且系爭文章呈

現之照片，俱無本人或可識別其本人之特徵入鏡（見本院卷

一第41-63頁），則其是否確有取得愛達屋X8實品，或以來

源不明照片為系爭文章之依據，遽謂愛達屋X8屬Mythe Al之

「原型機」、「貼牌機」？亦有可疑。況其自承並未取得My

the Al實品進行測試，機型內部功能何處不同亦不清楚，其

僅以網路上之廣告，形式上認定兩者外觀、功能及訴求相

似，未進行任何有關Mythe Al生產來源是否為中國、是否與

愛達屋X8生產線相同、Mythe Al實際使用效能等之查核，即

遽指Mythe Al為愛達屋X8之「貼牌產品」，顯屬推論跳躍且

無實據可言，則依其查證所得資料，客觀上不足據以合理相

信其言為真實。其未能證明其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所為自不

能阻卻違法。被告張智捷抗辯係就可受公評事項為合理評論

云云，並非可採。

⑵、被告張智捷另抗辯：愛達屋X8為Mythe Al之「貼牌原型機」

乙節為真實，並舉原告法定代理人郭子揚於112年2月17日偵

查中所陳：「（被告說是貼牌原型機，有何不實？）我們是

用公版模具做修改，但也可以如被告所說，這點我們不提

告。」等語為證（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236號卷，

下稱5236號卷，第157頁），以及Mythe Al、愛達屋X8之網

路販售頁面截圖、差異分析表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49頁、

第279-314頁）。惟細譯原告法定代理人上開陳述，其僅就M

ythe Al「係以公版模具修改」此事實，表明不爭執及不提

告，並未承認Mythe Al與愛達屋X8為相同生產廠、僅為「貼

牌」產品；且原告前於警詢提告時，即已陳稱「貼牌原型

機」為不實陳述等語（見5236號卷第19頁）；於刑事補充告

訴理由（一）狀中，亦再度提及Mythe Al細部設計上有進行

調整等語（見30567號卷第99頁）；再於偵查中並明確表

示：愛達屋X8不是Mythe Al的原型機，被告張智捷自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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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機」是他自己的形容方式等語（見偵續字卷第86頁），是

綜合原告法定代理人各該陳述脈絡，其並無承認Mythe Al乃

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之意思，被告張智捷執此抗辯系爭

文章此部分內容客觀上為真實云云，難認有理。至其所提網

路販售截圖，僅能觀察兩台儀器之廣告宣傳用語、外觀、規

格、重量等表面資訊，縱該等部分相同或相似，仍無由僅憑

此認定Mythe Al屬「貼牌」，被告張智捷上開所辯，亦非足

取。

⑶、又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最高法院41

年台上字第1307號判決參照）。查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

刑法加重誹謗、以網路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違反公平交易

法等罪嫌之刑事告訴，均據臺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原告

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原告向本院刑事

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本院刑事庭裁定駁回等情，固為兩

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8、9、10點），然依上開說明，

前述各該認定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被告張智捷執此抗辯無

不法侵權行為云云，於法無據，附此敘明。

⒌、從而，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不實指稱「Mythe Al屬愛達屋

X8之貼牌商品」，再以批評愛達屋X8之方式，間接影射Myth

e Al性能效用不佳，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且被告張智捷未

對Mythe Al進行實測，復未查核其生產來源、過程，亦未證

明已盡相當之合理查證，其於系爭粉專發佈系爭文章，自難

認屬善意之合理評論，被告張智捷不能主張阻卻違法，其行

為具不法性甚明。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

被告張智捷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被告張智捷應賠償原告財產上損害30萬元，原告逾此範圍之

請求，難認可採：　　

⒈、本件原告之商譽信用權利因系爭文章而受侵害，業如前述，

原告主張此將誤導瀏覽文章之潛在消費者，對Mythe Al形成

不良觀感，進而萌生退貨意念或不願購買等節，亦與常情無

違。是原告主張因被告張智捷之不法侵權行為受有財產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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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即為可採。

⒉、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甚

明。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

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

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關於損害賠償之

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

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

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

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

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最高法院1

01年度台上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發布系爭文章，致

大量原已訂購Mythe Al之客戶要求退貨，自111年10月11日

起退貨金額至少150萬元等節，被告張智捷則爭執該等退貨

與系爭文章間無因果關係。經查，自111年10月起至112年1

月25間，訂購Mythe A1之客戶要求退貨之金額總計160萬8,6

90元，有原告所提退貨資料、嘖室股份有限公司函文及檢送

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79-80頁、第387-401頁），且

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7點）。然消費者選擇退貨之

原因所在多端，除商品本身問題外，尚包含顧客個人因

素，於網路平臺募資銷售之產品，更可能因到貨時期、收

受實品與期待不符，或其他主觀考量，消費者嗣後改變心

意不願購買，則前揭期間之退貨情形，本院尚難逕認均屬

系爭文章所致之損害結果。惟原告既已證明其財產上損害

存在，僅具體損害數額之證明有重大困難，本院應依前述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本件情形以定其損害

數額。從而，衡以Mythe Al一台募資時期之預購價格為9,7

70元（見本院卷一第79頁）、生產後一台折扣價格9,990

元、促銷價1萬5,010元、市售價1萬7,800元（見本院卷一

第289頁MOMO購物網商品販售資訊）；系爭粉專之追蹤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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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位（見本院卷一第183頁系爭粉專頁截圖）、系爭文

章發佈之時間係111年10月6日，迄今留存約3年、該文章連

結至臺灣著名之科技產品論壇Mobile 01上被告張智捷撰寫

之評測結果，嗣Mobile 01論壇上文章已刪除、被告張智捷

於系爭文章加上「集資商品」、「台灣Apolnus」等主題標

籤、系爭文章實質內容對愛達屋X8之褒貶、一般網路文章

之流通性、被告張智捷投放廣告之強度（見本院卷一第75-

78頁）、潛在消費者對部落客文章之信任度、網路潛在客

群查詢Mythe Al評價，並於閱覽系爭文章後決意退貨或根

本不願下單訂購之可能性等一切情狀，認系爭文章對原告

所生之財產上損害數額為30萬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

尚非有據，應予駁回。

⒍、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平交易法第3

0條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財產上損害，係以同一請求主

張不同法律關係，其陳明屬選擇合併訴訟型態（見本院卷二

第31頁），就前開本院已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准許

部分，本院無庸再就其他訴訟標的審酌；就其餘經本院駁回

部分，基於前述相同之理由，亦無從准許，爰併駁回之。

㈣、原告依民法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非財產

上損害30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法人之名譽或信用，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致

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

害，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不得僅因法人無精神上痛苦，即一概否准其請求，最

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544號裁定主文，已為

統一法律見解。又法人之名譽或信用遭受侵害時，因其實際

上不具感性認知能力，與自然人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所受非

財產上損害之內涵亦有不同，自應依其屬性，以受有對達成

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准其

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以兼顧人格

權保障與防杜浮濫之立法意旨，並利遏止類此之侵害繼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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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且法人之名譽或信用，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

所受之損害，原多屬得以金錢量化之財產上損害，此於被害

人為營利法人時尤然。至法人如另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

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雖非不得請求金錢賠

償，但仍應就該損害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與被害人為

自然人時，當然伴隨精神上痛苦，無待舉證之情形不同，亦

為前揭裁定理由所明揭。準此，該裁定就法人非財產上損害

之內涵，係指「致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

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此較諸自然人之非財產上損害內

涵，係指「因人性尊嚴受侵害伴隨產生之精神上痛苦」，顯

然不同。質言之，依該裁定所設之法人非財產上損害內涵，

各國曾出現之實例大多無法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為請

求，蓋泰半仍屬得以金錢量化（只是難以量化或證明）；又

於各個案件，法人非財產上損害之具體化，應由原告（法

人）或其訴訟代理人負主張、舉證責任。易言之，法人應明

確具體表示其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事實，使法院能據之

為審理範圍，且於對造否認時，應負舉證責任以實其說，而

不能以空泛內容諉責於法院（該裁定協同意見書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不法侵害其商譽信用，

固可認屬實，惟原告為營利法人，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

段規定一部請求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參上說明，

仍應舉證證明「系爭文章致其受有對達成設立目的有重大影

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始得請求。然觀諸原告主張

因系爭文章造成之損害，無非係品牌價值減損、投入之廣告

費用及合作資源受影響、人力、時間與金錢成本耗費、破壞

公平競爭之市場交易秩序等（見本院卷一第686頁），經核

尚未達於對公司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之地步。另依其所提網

路上系爭文章及留言、退貨等證據資料整體觀之，充其量僅

能認定消費者對網路負面口碑報導，相較於正面口碑，會有

阻礙銷售數字增加之虞；縱認有潛在消費者因此不購入Myth

e Al，致原告喪失銷售商機，此仍屬得以金錢量化之財產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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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是原告未能證明因系爭文章造成其達成設立目的有重大

影響之非財產上損害，本院無從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判

命被告張智捷賠償，其此部分請求，應予駁回。　　

㈤、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移除系爭

粉專上之系爭文章，以回復原告名譽，應予准許：

⒈、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名譽被侵害者得請求為回復名

譽之適當處分，惟因法律並未具體規定各種不同之處分方

法，故究竟如何處分始為適當，法院自應斟酌被侵害之情

形，予以決定。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

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此處分本質上

為損害賠償方法之一種，自應就侵權行為之態樣，斟酌何為

適當之回復方法。

⒉、查系爭網站上被告張智捷經營之系爭粉專仍留有系爭文章及

連結，對不特定瀏覽或搜尋空氣清淨機評價之潛在消費者而

言，確有相當程度影響，並持續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又原

告請求被告張智捷將系爭粉專上系爭文章移除，不至於過度

侵害被告張智捷之不表意自由，確屬回復原告名譽之適當方

法。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

捷移除系爭粉專上之系爭文章，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本院已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為原告此部分有利判決

如上，就原告以選擇合併方式依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所為

同一請求（見本院卷二第31頁），即毋庸審酌，附此敘明。

㈥、遲延利息：　

　　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9月27日送達被告張智捷（見

本院卷一第103頁本院送達證書），而對被告張智捷生催告

效力。從而，就原告對被告張智捷請求金錢應准許部分，其

併請求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撰寫系爭文章發布於系爭粉

專，侵害原告之名譽信用權利，致其受有財產上損害，且應

回復原狀，確屬可採；惟其未能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亦有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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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或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㈠、被告張

智捷給付30萬元，及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張智捷應將系爭網站之系爭粉

專上所張貼如附件所示之系爭文章及連結予以移除（此部分

原告聲明未載明「系爭粉專」而稍不明確，由本院依職權補

充，可參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88號判決），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張智捷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被告張智捷就前開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

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本判決主

文第2項係命被告張智捷不得為一定表意，依強制執行法第1

30條第1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時始得視為已有意思表示，自

不得以宣告假執行之方式，使其意思表示之效力提前發生，

故原告就上開主文第2項勝訴部分，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不應准許；及原告其餘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

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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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598號
原      告  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子揚  


訴訟代理人  林銘龍律師
被      告  新加坡商維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榮思哲  
訴訟代理人  莊賀元律師
被      告  張智捷  


訴訟代理人  陳君沛律師
            黃子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智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張智捷應將臉書（Facebook) 社群網站上「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專頁上如附件所示之文章及連結予以移除。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張智捷負擔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張智捷如以新臺幣3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主張被告違反之保護他人法律為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見本院卷一第326頁）；嗣於民國114年3月4日以民事準備㈣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補充主張被告違反之保護他人法律亦包含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5條（見本院卷第417-418頁、第492頁），核屬補充事實及法律上陳述，於法無違。被告辯以原告不得追加新訴訟標的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92頁），尚無可採。
二、次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決之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82號裁判參照）。本件被告張智捷固抗辯其張貼之文章非針對原告之產品為評論，原告不可能受損害，其本件請求當事人不適格云云。惟查，原告係主張其商譽信用權利因受被告不法侵害，並請求損害賠償，本質上屬給付訴訟，並已主張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被告為義務主體，其以被告為起訴對象當事人自屬適格，被告張智捷前揭抗辯，自不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111年10月5日起於網路募資平台就其產品「Mythe Al空氣清淨機」（下稱Mythe Al）進行募資銷售。被告新加坡商維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維碁公司）於111年10月6日基於惡意損害原告商譽信用、詆毀Mythe Al之不當競爭目的，指示任職於其公司之行政人員即被告張智捷，張貼如附件所示標題為「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之文章（下稱系爭文章，文章內所指《Adawo-x8》空氣清淨機，下稱愛達屋X8），並發布於臉書（Facebook) 社群網站（下稱系爭網站）上被告張智捷經營之「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粉絲專頁（下稱系爭粉專）及Mobile 01網路論壇（於Mobile 01論壇發布之文章嗣已刪除）。觀諸系爭文章內容先惡意指稱Mythe Al乃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再藉貶低愛達屋X8之技術、效能，間接詆毀Mythe Al之技術及性能，使不特定多數瀏覽系爭文章者，降低對Mythe Al之購買意願並生負面評價，侵害原告商譽、信用權。被告維碁公司更旋於111年10月20日在募資平台上發佈及開始銷售自家Poiema品牌空氣清淨機（下稱Poiema清淨機）並募得3,632萬8,407元資金。
㈡、被告維碁公司為被告張智捷之僱用人，故意於開始銷售Poiema清淨機前，指示被告張智捷隱匿員工身分，發佈不實內容之系爭文章，更付費投放廣告擴大文章影響力。其2人共同詆毀伊公司商譽信用，以達不正當競爭目的，違反保護他人之公平交易法第21第1項、第24條、第25條等法律。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賠償責任（就請求權競合部分為選擇合併）。
㈢、損害數額部分，伊於111年10月至112年1月間募資銷售Mythe Al，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發布系爭文章，致大量原訂購Mythe Al之客戶要求退貨。自111年10月11日起退貨金額至少150萬元。另系爭文章將致消費大眾對原告之信用、商譽評價減損，伊因此形象損失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一部賠償300萬元。
㈣、被告就系爭粉專上之文章均有管領及刪除權限，然系爭文章迄今未刪除，為回復原告商譽，爰擇一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將系爭文章及連結自系爭網站上移除。
㈤、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50萬元【計算式：退貨金額150萬元＋非財產上損害300萬元＝4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將被告於系爭網站所張貼如附件之系爭文章及連結予以刪除。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維碁公司辯以：
⒈、被告張智捷發布系爭文章時，雖擔任伊公司協助收出貨及行政庶務之行政人員，然該職務與其發佈系爭文章之方法、內容無關。被告張智捷係自行利用非上班時間、在自家住處為之，被告維碁公司於本件起訴前，不知有系爭文章存在，亦未基於不當競爭目的指示被告張智捷撰寫、刊登或投放廣告，更非系爭粉專之管理員或指派管理員者，對系爭文章根本無管理、刪除權限。伊未對原告為侵權行為，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且被告張智捷非因執行職務而刊登系爭文章。原告請求伊賠償或刪除文章，於法無據。
⒉、系爭文章內容評論之商品為中國品牌之愛達屋X8，非Mythe Al，且內容有褒有貶，係被告張智捷依實際使用心得及科學儀器測驗所為評論，未刻意攻擊或捏造數據，被告張智捷行為無不法，且未損及原告或Mythe Al之商譽信用評價。況消費者退訂產品原因多端，難認與系爭文章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張智捷辯以：
⒈、伊僅為被告維碁公司一般雇員，系爭粉專由伊獨自管理，本係專門評測家電產品之頁面，伊因個人興趣於下班時間在自家住處撰寫、發布系爭文章，並基於一般部落客增加流量之需求付費投放廣告，均屬正當作為。伊非公平交易法第2條所規範之「事業」，亦非販售空氣清淨機之商號或公司，無從適用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⒉、系爭文章具體指明評測商品為愛達屋X8，非針對Mythe Al，原告之商譽信用不因系爭文章而貶損。況系爭文章係伊對愛達屋X8進行實測，並參酌相關電器產品資料後，就愛達屋X8為使用心得之意見表達，非為達不公平競爭之目的，且無造假虛偽陳述，更無惡意人身攻擊；又空氣清淨機之效能對消費者屬重要事項，民眾購買前常於網路搜尋評價，系爭文章內容自涉公益，並為可受公評事項，符合合理評論原則，應受言論自由保障，非不法侵權行為，復與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要件不符。
⒊、消費者就Mythe Al辦理退貨之可能原因多端，難認與系爭文章具相當因果關聯。原告主張因系爭文章受有150萬元之財產損害及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均不可採。
⒋、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664-666頁、第799頁）：
㈠、被告張智捷自111年4月起任職被告公司行政人員，被告公司亦有販售空氣清淨機（見本院卷一第70頁、第147-149頁）。
㈡、原告（品牌名稱為「Apolnus 」）於l1l年10月5日開始於網路募資平台就產品「Mythe Al空氣清淨機」進行募資銷售（見本院卷一第433頁網頁截圖、第491頁言詞辯論筆錄）。
㈢、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在其臺北市住處張貼標題：「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之文章（即系爭文章）發布於臉書（Facebook) 社群網站上其經營之「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粉絲專頁（即系爭粉專）（見本院卷一第41-43頁，系爭文章截圖，原證1)。系爭文章中所附連結，係連結至Mobile 0l上被告張智捷同日發布之評測文章（內容即本院卷一第42-63頁）。
㈣、系爭文章並非使用Mythe A1做測試（見本院卷一第494頁）。
㈤、被告張智捷就系爭文章有在系爭網站上投放廣告之行為（見本院卷一第75-78頁、第328頁）。
㈥、被告公司於111年10月20日在flyingv募資平台上發佈並開始銷售Poiema品牌空氣清淨機，募得金額3,632萬8,407元（見本院卷一第13頁、第329頁、第435頁被告公司募資網頁資料）。
㈦、於111年10月至112年1月25間已向原告訂購Mythe A1之客戶發生要求退貨情事，退貨情形如本院卷一第79-80頁所載（見本院卷一第387-401頁嘖室股份有限公司函文及檢送資料）。
㈧、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及同法第313條第2項之以網路網路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等罪嫌之刑事告訴，業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30567號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11-118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632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見本院卷一第119-123頁）。
㈨、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之刑事告訴，業據臺北地檢署以113 年度偵字第25727號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25-127 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回續行偵查，復據臺北地檢署以113年度偵續字第369號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一第533-537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67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見本院卷一第539-544頁）。
㈩、原告以被告張智捷違反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及同法第313條第2項、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規定等罪嫌為由向本院刑事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聲自字第267號裁定駁回（見本院卷一第267-274頁刑事裁定）。
、被證6（見本院卷一第279-288頁）為愛達屋X8於中國天貓網站上之販售頁面截圖；被證7（見本院卷一第289-314 頁）為Mythe A1之販售頁面截圖（見本院卷一第495頁）。
四、兩造爭執之點（見本院卷一第666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連帶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MytheA1產品退貨所受金錢損失150萬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文章致原告商譽信用權受侵害，依前述㈠各該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 項後段、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 條第1項前段連帶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將被告張智捷於系爭網頁所張貼系爭文章及連結均予以刪除，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未證明被告張智捷係執行被告維碁公司職務而發布系爭文章；亦未證明被告維碁公司有不法侵權或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其對被告維碁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公平交易法第29條、第30條規定為本件請求，均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共同侵權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始能成立，若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該人非侵權行為人，不與其他具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負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判決參照）。至僱用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者，必以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為限。倘係受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即與該條規定之要件不合。殊無因受僱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就其外觀在客觀上認與執行職務有關，致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遽認僱用人應與該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9號判決參照）。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92號判決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維碁公司基於僱用人地位指示被告張智捷發佈系爭文章，而與被告張智捷共同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云云，而被告張智捷自111年4月起在被告維碁公司擔任行政人員，於發布系爭文章時在職乙情，固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1點），惟查，觀諸系爭文章之連結原在Mobile O1論壇由暱稱「石課SKR」之人於111年10月6日晚間9時7分發表，發表會員填載姓名為「石昆玉」，發表文章之IP位址顯示在臺灣等節，有詠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詠勝公司）114年5月20日函文1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593-595頁）；被告張智捷復於偵查中自陳：「石課SKR」是我個人的部落格，系爭粉專是我本人經營管理，系爭文章也是我發表的，不是被告維碁公司要求我發表這些文章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2873號卷，下稱12873號卷，第38-39頁）；我是在我臺北租屋處發表的。我自稱「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這就是我，沒有別人，我是刊登在臉書、MOBILE 01及我自己的「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的網站，愛達屋X8不是公司去買來的，這是我的私人行為，不是公司叫我寫的業配文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5236號卷，下稱偵續字卷，第84-86頁）。衡以系爭文章發表之時間為晚間9時許之下班時間，發佈地點則在被告張智捷個人租屋處，足見被告張智捷所陳系爭文章係基於其個人意志撰寫刊登，與被告維碁公司無涉乙情，尚非無稽。則被告張智捷發布系爭文章之時間、地點已難認與其工作職務有何關聯；被告張智捷之工作內容，亦與撰寫、刊登文章或測試家電儀器無涉，更未見其利用職務上機會進行系爭文章發表；原告復未提出其餘直接證據，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事前知悉、指示被告張智捷為此行為。是以，被告維碁公司辯以其無侵權行為，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毋庸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公平交易法第29條、第30條規定賠償原告等語，應屬可採。原告對被告維碁公司請求財產、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及移除系爭粉專上之系爭文章等，俱無理由。
⒊、至原告主張伊於l1l年10月5日起就Mythe Al募資，被告張智捷旋於翌日發布系爭文章，被告維碁公司嗣於同年月20日募資開始銷售Poiema清淨機，依此密接時敘，顯見被告維碁公司有介入、指示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對Mythe Al進行不實評價云云。查上開時序雖為被告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2、3、6點），然縱被告張智捷確係因任職被告維碁公司之緣故，始發布系爭文章，本院仍無從憑此個人動機，逕謂被告維碁公司對被告張智捷之行為，主觀上已知悉或客觀上有參與。原告上揭所陳僅為主觀臆測，難認可採。
⒋、原告再主張系爭粉專之管理員顯示5人，且管理人員所在主要國家含被告維碁公司之總公司所在國新加坡，可見被告維碁公司亦屬系爭粉專管理者，為發布系爭文章之共同行為人云云，並舉系爭粉專管理員頁面截圖為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然查，被告張智捷陳稱：該等管理員均為其個人帳號，因使用VPN技術致管理員部分顯示在新加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7頁、第495頁）；再依Facebook臉書於使用說明所發布關於粉絲專頁資訊透明度說明中之公告所載：「粉絲專頁管理人員所在的主要國家/地區資訊會依據用戶在Facebook產品上的個人資訊和動態而定，包括他們的Facebook個人檔案所列出的地點，以及裝置和連線資訊。」等語，有Facebook使用說明頁面1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65頁），足見Facebook粉絲專頁中管理人員之國家/地區之資訊，將受該管理人員個人檔案之選擇與裝置連線地點之影響。又Facebook之個人檔案中之國家/地區，本即由個人任意自由選擇，無核實機制；而裝置連線地點若使用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即VPN) 技術，亦可選擇各國作為網路連線地點，不受個人實際所在國之拘束。循此，系爭粉專之管理員Facebook臉書頁面中不論個人檔案或連線地點，皆可由使用者任意選擇、調整。被告張智捷上揭抗辯，即非無據。何況，被告張智捷斯時係任職於被告維碁公司此台灣分公司，非新加坡之總公司。原告僅憑系爭粉專頁面上顯示之管理員地點為新加坡，即遽謂設址臺灣之被告維碁公司屬系爭粉專管理員云云，推論顯有跳躍，不足憑採。 
⒌、原告復主張系爭文章有經付費投放廣告，顯然此付費行為係由被告維碁公司為之云云。經查，兩造對被告張智捷有就系爭文章在系爭網站上投放廣告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5點），然被告張智捷已稱該等廣告為其個人付費投放（見本院卷一第328頁），衡以部落客自己投放廣告，可擴大文章內容觸及範圍，令更多潛在受眾見聞，有助於建立粉絲專頁知名度並提高流量，確屬現代網路常態，則被告張智捷上揭所辯未悖離生活經驗，非無採信餘地。再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函詢台灣臉書公司（見本院卷一第380-3頁），亦未能證明被告維碁公司為該等廣告之投放人，此有宏鑑法律事務所受台灣臉書有限公司委託於114年2月19日函覆之文件1份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5-386頁）。則本件未有積極證據以佐原告上開主張，本院自難憑採。
⒍、至原告主張系爭文章在網路上經他人引用，並提及對Mythe Al產品負面評價，顯係被告維碁公司以網路水軍為之，足認被告維碁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云云，並舉該等網路留言截圖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25-427頁、第437-440頁），另聲請被告張智捷提出張貼系爭文章所用之IP位址，及聲請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調查網路上「IP位址118.165.166.62」留言者之地理位置、瀏覽歷程記錄及個人詳細資料，並向關鍵評論網股份有限公司調查網路暱稱「林筱涵」之留言者「IP位址來源」，已證明該等留言為同一人或同一公司所為等節（見本院卷一第554頁、第557頁）。然查，兩造已不爭執被告張智捷係在臺北自宅內發布系爭文章，再調查其張貼系爭文章之IP位址並無實益；次前揭網路留言至多僅能證明系爭文章經其他帳號引用或進一步評論，而現代網路社群一人使用多帳號，實非顯見，縱設該等3帳號IP位址均同，亦無從推論乃被告維碁公司事前授意發布系爭文章或事後以網軍攻擊原告。況原告臆測其餘網路上留言係受被告維碁公司指示，並未提出相當之釋明，是原告顯未能充分知悉、掌握事實，試圖藉證據調查之聲請，由證據調查中獲得新事實或新證據，並以該事實或證據作為支撐其請求或聲明為有理由之依據，核屬摸索證明，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規定，應予禁止。至原告聲請再函詢詠勝公司提供使用者「石課長SKR」於Mobile　Ol網站自111年10月6日發佈系爭文章起迄今為止全部登入紀錄明細（含日期、時間、IP位址、登入國家等所有資訊）（見本院卷一第672頁），經核此被告張智捷個人之網路活動，與爭點無直接關聯，即便予以調查，亦無從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之侵權行為，本院認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㈡、被告張智捷於系爭粉專張貼系爭文章，侵害原告商譽信用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其損害，為有理由：
⒈、按侵害法人之名譽，為對其社會上評價之侵害。又侵害法人之信用，為對其經濟上評價之侵害，是名譽權廣義言之，應包括信用權在內；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立以不法為要件，而不法性之認定，採法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而為判斷。倘衡量之結果對加害人之行為不足正當化，其侵害即具有不法性；再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至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不以直接方法為限，倘以間接之方法，例如藉文字影射使他人名譽受損害，亦屬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客觀上有真偽之分。又民事侵權行為事件，民法雖未設阻卻違法事由，惟基於法秩序之統一性，仍應類推適用刑法關於誹謗罪，即該法第310條第3項「能證明其言論為真實，並具公益性者，不罰」之規定，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09號，擴大該條之適用範圍，認「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論以誹謗罪」之解釋意旨，在被害人舉證行為人「有侵害名譽之行為」後，即推定該侵害名譽之行為「有違法性」，而應由行為人證明「有阻卻違法事由」之存在，即證明「其所言為真實」或「雖非真實但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64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參照）。且按人民因言論表達而損及他人之名譽時，同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與名譽權即發生衝突，國家對此首須致力於調和兩種憲法基本權保障要求；難以兼顧時，即須依權利衝突之態樣，就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及限制，為適當之利益衡量與決定，俾使兩者之憲法保障能獲致合理均衡，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至於利益衡量之標準，則應充分考量首揭言論自由於民主社會之各種功能與重要意義，以及個人名譽權受侵犯之方式、程度與範圍。言論依其內容屬性與傳播方式，對公共事務之資訊提供、意見溝通與討論之助益與貢獻自有不同。因此，於名譽權與言論自由間為個案利益衡量時，應特別考量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一般而言，言論內容涉及公共事務而與公共利益有關者，通常有助於民主社會之公意形成、公共事務之認知、溝通與討論，其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較高；而言論內容涉及私人生活領域之事務者，其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則較低。惟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且客觀上有真偽、對錯之分，如表意人所為事實性言論，並未提供佐證依據，僅屬單純宣稱者，即使言論內容涉及公共事務而與公共利益有關，因言論接收者難以判斷其可信度，此種事實性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亦不高。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愈高，通常言論自由受保障之程度應愈高，而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應相對退讓。反之，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愈低，通常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愈高…表意人應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俾以主張其業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其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應可合理相信其所發表之言論內容為真實…反之，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即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發佈之系爭文章已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為被告張智捷否認，辯以：系爭文章是針對愛達屋X8之性能及效用進行實際評測並提出使用心得，非針對Mythe Al，原告之商譽信用不因系爭文章減損；況其已實際就愛達屋X8進行測試，並與網路上之Mythe Al產品介紹對照，內容均非虛捏，屬對可受公評事項所為之合理評論等語。
⒊、經查：
⑴、系爭文章非使用Mythe Al進行測試，此固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4點），惟觀諸系爭文章內容標題：「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頁），則被告張智捷刻意於標題強調Mythe Al為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再被告張智捷以「集資商品」、「淘寶Adawo」、「台灣Apolnus」為系爭文章之主題標籤（hashtag），顯然被告張智捷有以原告前一日開始募資之空氣清淨機，連結至系爭文章所指「淘寶Adawo」、「貼牌原型機」之意思；復觀諸系爭文章開頭：「其實這個Adawo愛達屋在台灣並沒有銷售，會特別從淘寶買來，主要是因為幾個月前被一個正準備集資的品牌Apolnus Myth A1打到廣告，眼尖的石課長輕鬆一查，就找到了在淘寶上的Adawo，不過貼牌、小修這件事情，其實並不是石課長最在意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頁），益徵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起始，已合先敘明其認定原告正集資銷售之Mythe Al，為中國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其係為探知正在集資中之Mythe Al之效能，方對愛達屋X8進行評測。
⑵、又所謂「貼牌商品」或「貼牌生產」，通常指「原廠委託設計代工」，即由品牌方委託製造方，由製造方從設計至生產一手包辦，最終產品則貼上品牌方之商標，由品牌方負責銷售之生產方式。換言之，品牌方係直接擁有最終產品，其不參與產品設計之細節，亦不需建立或自行運作生產線。此生產模式使品牌方專注於市場行銷和品牌建設，無需投入大量資源於生產設備及製造流程，同時亦利用代工廠之生產能力降低生產成本，而得以快速進入市場銷售。惟「貼牌商品」於經驗上，往往遭消費者認定產品缺乏差異性、無自有品牌之設計或特色、品質難以控管，於售後服務或機器需技術升級時，可能面臨維修困難或無法即時更新等問題。倘係「中國製」之貼牌商品，於一般臺灣交易觀念中，更可能認定此較國產或他國產品價值較為低廉，有品質不佳之疑慮。是指摘某產品屬「中國貼牌商品」，應可認屬對該商品之負面評價無疑。而揭露某臺灣公司之產品實際上為「中國貼牌商品」，確有使該公司品牌形象受損、影響消費者對公司品牌信任度之可能性。循此，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指摘：Mythe Al為其在淘寶網站上購買之中國製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Mythe Al僅對愛達屋X8進行「貼牌」、「小修」等節，自屬以事實性言論對原告及Mythe Al進行貶低，足以損害原告之商譽信用權利，洵屬明確。
⑶、況且，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之連結中，進一步指稱愛達屋X8：「『UV殺菌燈啟閉1小時』功能直接限制了每次的使用時長…只開一小時僅能在實驗室的測試環境中取得成效，於正常家庭的使用環境，根本無法有效抑制細菌吧…更不用提每次都要自己手動打開有多麻煩」、「這功能的限制，其實可以看出廠商在『零耗材』與『UVC燈管壽命』上的花言巧語」、「因此為達成零耗材的口號，只好限制消費者使用UVC燈管的時數了!」、「【缺點】紫外線UVC殺菌的部分設計很有問題...限制消費者的使用時長來達到非耗材的狀態，屬實是睜眼說瞎話。另外這個UVC燈的存在，也讓本人懷疑此機器的細菌病毒去除效果的測試條件是否公平，如果測試時是開著UVC燈才達到宣稱的效果，但消費者卻只能開1個小時，這樣真的有效嗎？」、「擔憂已知的負離子問題該如何解決？...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入肺部」、「清洗完後拿去陽台曬了3天的太陽...但曬乾才發現油漬清的不乾淨...濾網設計上並不好刷洗...中間的圓筒還非常難處理」、「【缺點】2最大的那個集塵桶真的非常難洗」、張貼第二層離子集塵濾網上有毛髮之照片，並宣稱「濾網上有香菸焦油」、「【10分鐘PM0.3係懸浮微粒去除】...下降幅度約為108000/10分鐘※重複幾次的實驗，其效能忽高忽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62頁），顯然系爭文章主軸係表述愛達屋X8整體性能不佳，並給予相對負面之評價。則瀏覽系爭文章之不特定人，於主觀上將先認定Mythe Al屬「中國製愛達屋X8的貼牌產品」，復見系爭文章稱該中國產品實測效果不良，自將對Mythe Al一併產生負面印象。是系爭文章確有間接影射原告之產品，其內容足以使潛在消費者降低對Mythe Al之購買意願。被告張智捷抗辯系爭文章僅針對愛達屋X8進行評測，並未批評Mythe Al，無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云云，與事實上難認相符。
⒋、是以，被告張智捷發佈系爭文章，確有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揆諸前述說明，推定被告張智捷之行為具違法性，應由被告張智捷證明「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而原告於本件中明確否認Mythe Al屬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見本院卷一第330頁），亦爭執被告張智捷有就愛達屋X8進行實測（見本院卷一第328頁），職是，被告張智捷自應證明系爭文章所稱「Mythe Al屬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乙節為真實，或雖非真實但被告張智捷「已盡合理查證義務」，其行為方能阻卻違法。惟查：
⑴、觀諸被告張智捷於偵查中陳稱：我今天沒有帶資料來，機器是網紅圈子裡面借來，這台愛達屋X8不是我去買的。我跟誰借來的、何時還，時間有點久我忘記了。因為是在我們圈子裡借的，跟誰借我忘記了，是我111年10月6日寫測評之前1到2個月跟別人借的，跟臺灣人借的。我沒有跟他溝通的內容可供參考。因為我們是當面聊天，對方是（思考1分鐘後回答）男生女生我現在不能確定，這台機器是我去對方那邊搬，但去那邊搬我忘記了，我搬回來是在我現在住的地方測試，我測試大約1到2個月，之後如何還給他我忘記了。要如何找這個人並證明有這件事情，這問題我無法回答。我於111年10月6日寫測評時，手邊沒有Mythe Al作為對照組。這2台機器的外觀顏色不同，機型內部功能哪邊不同我不清楚。Mythe Al評測後的相關功能網路上有廣告，原告並未自稱他們是愛達屋X8的原型機，這是我自己講的。因為現在很多臺灣販售的機器都是大陸來貼牌的，在本案中我測完愛達屋X8，客觀覺得跟原告的Mythe Al有相似之處，相似之處在於外觀及功能與訴求。外觀是見仁見智，我覺得像。功能部分我覺得濾網及殺菌燈相似，訴求部分2個機器都說不用耗材。我針對愛達屋X8做評測，然後看到Mythe Al的廣告，覺得他們很相似，原型機是我的形容方式等語（見偵續字卷第84-86頁、第88頁）；而稽之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中自稱愛達屋X8係其於中國淘寶網站購買得取得（見本院卷一第41頁），則其就如何取得愛達屋X8乙節，前後所述不一，已啟人疑竇；且其於偵查中就愛達屋X8之來源、獲得方式及對象、往取及返還過程等節，均語焉不詳、模糊曖昧而無法具體描述，復無任何直接、間接證據可供參考；且系爭文章呈現之照片，俱無本人或可識別其本人之特徵入鏡（見本院卷一第41-63頁），則其是否確有取得愛達屋X8實品，或以來源不明照片為系爭文章之依據，遽謂愛達屋X8屬Mythe Al之「原型機」、「貼牌機」？亦有可疑。況其自承並未取得Mythe Al實品進行測試，機型內部功能何處不同亦不清楚，其僅以網路上之廣告，形式上認定兩者外觀、功能及訴求相似，未進行任何有關Mythe Al生產來源是否為中國、是否與愛達屋X8生產線相同、Mythe Al實際使用效能等之查核，即遽指Mythe Al為愛達屋X8之「貼牌產品」，顯屬推論跳躍且無實據可言，則依其查證所得資料，客觀上不足據以合理相信其言為真實。其未能證明其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所為自不能阻卻違法。被告張智捷抗辯係就可受公評事項為合理評論云云，並非可採。
⑵、被告張智捷另抗辯：愛達屋X8為Mythe Al之「貼牌原型機」乙節為真實，並舉原告法定代理人郭子揚於112年2月17日偵查中所陳：「（被告說是貼牌原型機，有何不實？）我們是用公版模具做修改，但也可以如被告所說，這點我們不提告。」等語為證（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236號卷，下稱5236號卷，第157頁），以及Mythe Al、愛達屋X8之網路販售頁面截圖、差異分析表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49頁、第279-314頁）。惟細譯原告法定代理人上開陳述，其僅就Mythe Al「係以公版模具修改」此事實，表明不爭執及不提告，並未承認Mythe Al與愛達屋X8為相同生產廠、僅為「貼牌」產品；且原告前於警詢提告時，即已陳稱「貼牌原型機」為不實陳述等語（見5236號卷第19頁）；於刑事補充告訴理由（一）狀中，亦再度提及Mythe Al細部設計上有進行調整等語（見30567號卷第99頁）；再於偵查中並明確表示：愛達屋X8不是Mythe Al的原型機，被告張智捷自承「原型機」是他自己的形容方式等語（見偵續字卷第86頁），是綜合原告法定代理人各該陳述脈絡，其並無承認Mythe Al乃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之意思，被告張智捷執此抗辯系爭文章此部分內容客觀上為真實云云，難認有理。至其所提網路販售截圖，僅能觀察兩台儀器之廣告宣傳用語、外觀、規格、重量等表面資訊，縱該等部分相同或相似，仍無由僅憑此認定Mythe Al屬「貼牌」，被告張智捷上開所辯，亦非足取。
⑶、又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307號判決參照）。查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刑法加重誹謗、以網路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違反公平交易法等罪嫌之刑事告訴，均據臺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原告向本院刑事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本院刑事庭裁定駁回等情，固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8、9、10點），然依上開說明，前述各該認定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被告張智捷執此抗辯無不法侵權行為云云，於法無據，附此敘明。
⒌、從而，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不實指稱「Mythe Al屬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再以批評愛達屋X8之方式，間接影射Mythe Al性能效用不佳，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且被告張智捷未對Mythe Al進行實測，復未查核其生產來源、過程，亦未證明已盡相當之合理查證，其於系爭粉專發佈系爭文章，自難認屬善意之合理評論，被告張智捷不能主張阻卻違法，其行為具不法性甚明。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被告張智捷應賠償原告財產上損害30萬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難認可採：　　
⒈、本件原告之商譽信用權利因系爭文章而受侵害，業如前述，原告主張此將誤導瀏覽文章之潛在消費者，對Mythe Al形成不良觀感，進而萌生退貨意念或不願購買等節，亦與常情無違。是原告主張因被告張智捷之不法侵權行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即為可採。
⒉、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甚明。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發布系爭文章，致大量原已訂購Mythe Al之客戶要求退貨，自111年10月11日起退貨金額至少150萬元等節，被告張智捷則爭執該等退貨與系爭文章間無因果關係。經查，自111年10月起至112年1月25間，訂購Mythe A1之客戶要求退貨之金額總計160萬8,690元，有原告所提退貨資料、嘖室股份有限公司函文及檢送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79-80頁、第387-401頁），且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7點）。然消費者選擇退貨之原因所在多端，除商品本身問題外，尚包含顧客個人因素，於網路平臺募資銷售之產品，更可能因到貨時期、收受實品與期待不符，或其他主觀考量，消費者嗣後改變心意不願購買，則前揭期間之退貨情形，本院尚難逕認均屬系爭文章所致之損害結果。惟原告既已證明其財產上損害存在，僅具體損害數額之證明有重大困難，本院應依前述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本件情形以定其損害數額。從而，衡以Mythe Al一台募資時期之預購價格為9,770元（見本院卷一第79頁）、生產後一台折扣價格9,990元、促銷價1萬5,010元、市售價1萬7,800元（見本院卷一第289頁MOMO購物網商品販售資訊）；系爭粉專之追蹤者有1,324位（見本院卷一第183頁系爭粉專頁截圖）、系爭文章發佈之時間係111年10月6日，迄今留存約3年、該文章連結至臺灣著名之科技產品論壇Mobile 01上被告張智捷撰寫之評測結果，嗣Mobile 01論壇上文章已刪除、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加上「集資商品」、「台灣Apolnus」等主題標籤、系爭文章實質內容對愛達屋X8之褒貶、一般網路文章之流通性、被告張智捷投放廣告之強度（見本院卷一第75-78頁）、潛在消費者對部落客文章之信任度、網路潛在客群查詢Mythe Al評價，並於閱覽系爭文章後決意退貨或根本不願下單訂購之可能性等一切情狀，認系爭文章對原告所生之財產上損害數額為30萬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尚非有據，應予駁回。
⒍、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財產上損害，係以同一請求主張不同法律關係，其陳明屬選擇合併訴訟型態（見本院卷二第31頁），就前開本院已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准許部分，本院無庸再就其他訴訟標的審酌；就其餘經本院駁回部分，基於前述相同之理由，亦無從准許，爰併駁回之。
㈣、原告依民法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0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法人之名譽或信用，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致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得僅因法人無精神上痛苦，即一概否准其請求，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544號裁定主文，已為統一法律見解。又法人之名譽或信用遭受侵害時，因其實際上不具感性認知能力，與自然人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所受非財產上損害之內涵亦有不同，自應依其屬性，以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准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以兼顧人格權保障與防杜浮濫之立法意旨，並利遏止類此之侵害繼續發生。且法人之名譽或信用，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所受之損害，原多屬得以金錢量化之財產上損害，此於被害人為營利法人時尤然。至法人如另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雖非不得請求金錢賠償，但仍應就該損害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與被害人為自然人時，當然伴隨精神上痛苦，無待舉證之情形不同，亦為前揭裁定理由所明揭。準此，該裁定就法人非財產上損害之內涵，係指「致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此較諸自然人之非財產上損害內涵，係指「因人性尊嚴受侵害伴隨產生之精神上痛苦」，顯然不同。質言之，依該裁定所設之法人非財產上損害內涵，各國曾出現之實例大多無法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為請求，蓋泰半仍屬得以金錢量化（只是難以量化或證明）；又於各個案件，法人非財產上損害之具體化，應由原告（法人）或其訴訟代理人負主張、舉證責任。易言之，法人應明確具體表示其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事實，使法院能據之為審理範圍，且於對造否認時，應負舉證責任以實其說，而不能以空泛內容諉責於法院（該裁定協同意見書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不法侵害其商譽信用，固可認屬實，惟原告為營利法人，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一部請求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參上說明，仍應舉證證明「系爭文章致其受有對達成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始得請求。然觀諸原告主張因系爭文章造成之損害，無非係品牌價值減損、投入之廣告費用及合作資源受影響、人力、時間與金錢成本耗費、破壞公平競爭之市場交易秩序等（見本院卷一第686頁），經核尚未達於對公司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之地步。另依其所提網路上系爭文章及留言、退貨等證據資料整體觀之，充其量僅能認定消費者對網路負面口碑報導，相較於正面口碑，會有阻礙銷售數字增加之虞；縱認有潛在消費者因此不購入Mythe Al，致原告喪失銷售商機，此仍屬得以金錢量化之財產損害。是原告未能證明因系爭文章造成其達成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之非財產上損害，本院無從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判命被告張智捷賠償，其此部分請求，應予駁回。　　
㈤、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移除系爭粉專上之系爭文章，以回復原告名譽，應予准許：
⒈、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名譽被侵害者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惟因法律並未具體規定各種不同之處分方法，故究竟如何處分始為適當，法院自應斟酌被侵害之情形，予以決定。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此處分本質上為損害賠償方法之一種，自應就侵權行為之態樣，斟酌何為適當之回復方法。
⒉、查系爭網站上被告張智捷經營之系爭粉專仍留有系爭文章及連結，對不特定瀏覽或搜尋空氣清淨機評價之潛在消費者而言，確有相當程度影響，並持續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又原告請求被告張智捷將系爭粉專上系爭文章移除，不至於過度侵害被告張智捷之不表意自由，確屬回復原告名譽之適當方法。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移除系爭粉專上之系爭文章，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本院已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為原告此部分有利判決如上，就原告以選擇合併方式依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所為同一請求（見本院卷二第31頁），即毋庸審酌，附此敘明。
㈥、遲延利息：　
　　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9月27日送達被告張智捷（見本院卷一第103頁本院送達證書），而對被告張智捷生催告效力。從而，就原告對被告張智捷請求金錢應准許部分，其併請求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撰寫系爭文章發布於系爭粉專，侵害原告之名譽信用權利，致其受有財產上損害，且應回復原狀，確屬可採；惟其未能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亦有侵權行為或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㈠、被告張智捷給付30萬元，及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張智捷應將系爭網站之系爭粉專上所張貼如附件所示之系爭文章及連結予以移除（此部分原告聲明未載明「系爭粉專」而稍不明確，由本院依職權補充，可參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88號判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張智捷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張智捷就前開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本判決主文第2項係命被告張智捷不得為一定表意，依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時始得視為已有意思表示，自不得以宣告假執行之方式，使其意思表示之效力提前發生，故原告就上開主文第2項勝訴部分，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不應准許；及原告其餘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598號

原      告  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子揚  



訴訟代理人  林銘龍律師

被      告  新加坡商維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榮思哲  

訴訟代理人  莊賀元律師

被      告  張智捷  



訴訟代理人  陳君沛律師

            黃子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智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張智捷應將臉書（Facebook) 社群網站上「石課長的評測實

驗室」專頁上如附件所示之文章及連結予以移除。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張智捷負擔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張智捷如以新臺幣30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起訴時主張被告違反之保護他人法律為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見本院卷一第326頁）；嗣於民國114年3月4日以民事

    準備㈣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補充主張被告違反之保護他人法

    律亦包含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5條（見本院卷第417

    -418頁、第492頁），核屬補充事實及法律上陳述，於法無

    違。被告辯以原告不得追加新訴訟標的云云（見本院卷一第

    492頁），尚無可採。

二、次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

    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決

    之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

    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

    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

    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

    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93年

    度台上字第382號裁判參照）。本件被告張智捷固抗辯其張

    貼之文章非針對原告之產品為評論，原告不可能受損害，其

    本件請求當事人不適格云云。惟查，原告係主張其商譽信用

    權利因受被告不法侵害，並請求損害賠償，本質上屬給付訴

    訟，並已主張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被告為義務

    主體，其以被告為起訴對象當事人自屬適格，被告張智捷前

    揭抗辯，自不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111年10月5日起於網路募資平台就其產品「Mythe Al空

    氣清淨機」（下稱Mythe Al）進行募資銷售。被告新加坡商

    維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維碁公司）於111年10月6日

    基於惡意損害原告商譽信用、詆毀Mythe Al之不當競爭目的

    ，指示任職於其公司之行政人員即被告張智捷，張貼如附件

    所示標題為「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

    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之文章（下稱系爭文章，文

    章內所指《Adawo-x8》空氣清淨機，下稱愛達屋X8），並發布

    於臉書（Facebook) 社群網站（下稱系爭網站）上被告張智

    捷經營之「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粉絲專頁（下稱系爭粉專

    ）及Mobile 01網路論壇（於Mobile 01論壇發布之文章嗣已

    刪除）。觀諸系爭文章內容先惡意指稱Mythe Al乃愛達屋X8

    之「貼牌原型機」，再藉貶低愛達屋X8之技術、效能，間接

    詆毀Mythe Al之技術及性能，使不特定多數瀏覽系爭文章者

    ，降低對Mythe Al之購買意願並生負面評價，侵害原告商譽

    、信用權。被告維碁公司更旋於111年10月20日在募資平台

    上發佈及開始銷售自家Poiema品牌空氣清淨機（下稱Poiema

    清淨機）並募得3,632萬8,407元資金。

㈡、被告維碁公司為被告張智捷之僱用人，故意於開始銷售Poiem

    a清淨機前，指示被告張智捷隱匿員工身分，發佈不實內容

    之系爭文章，更付費投放廣告擴大文章影響力。其2人共同

    詆毀伊公司商譽信用，以達不正當競爭目的，違反保護他人

    之公平交易法第21第1項、第24條、第25條等法律。爰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

    段、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賠償責任（就

    請求權競合部分為選擇合併）。

㈢、損害數額部分，伊於111年10月至112年1月間募資銷售Mythe 

    Al，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發布系爭文章，致大量原訂

    購Mythe Al之客戶要求退貨。自111年10月11日起退貨金額

    至少150萬元。另系爭文章將致消費大眾對原告之信用、商

    譽評價減損，伊因此形象損失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得依民法

    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一部賠償300萬元。

㈣、被告就系爭粉專上之文章均有管領及刪除權限，然系爭文章

    迄今未刪除，為回復原告商譽，爰擇一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

    後段、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將系爭文章及

    連結自系爭網站上移除。

㈤、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50萬元【計算式：退貨金額150萬元＋非

    財產上損害300萬元＝4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將被告於系爭網站所張貼如附件之系爭文章及連

    結予以刪除。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維碁公司辯以：

⒈、被告張智捷發布系爭文章時，雖擔任伊公司協助收出貨及行

    政庶務之行政人員，然該職務與其發佈系爭文章之方法、內

    容無關。被告張智捷係自行利用非上班時間、在自家住處為

    之，被告維碁公司於本件起訴前，不知有系爭文章存在，亦

    未基於不當競爭目的指示被告張智捷撰寫、刊登或投放廣告

    ，更非系爭粉專之管理員或指派管理員者，對系爭文章根本

    無管理、刪除權限。伊未對原告為侵權行為，亦未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且被告張智捷

    非因執行職務而刊登系爭文章。原告請求伊賠償或刪除文章

    ，於法無據。

⒉、系爭文章內容評論之商品為中國品牌之愛達屋X8，非Mythe A

    l，且內容有褒有貶，係被告張智捷依實際使用心得及科學

    儀器測驗所為評論，未刻意攻擊或捏造數據，被告張智捷行

    為無不法，且未損及原告或Mythe Al之商譽信用評價。況消

    費者退訂產品原因多端，難認與系爭文章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張智捷辯以：

⒈、伊僅為被告維碁公司一般雇員，系爭粉專由伊獨自管理，本

    係專門評測家電產品之頁面，伊因個人興趣於下班時間在自

    家住處撰寫、發布系爭文章，並基於一般部落客增加流量之

    需求付費投放廣告，均屬正當作為。伊非公平交易法第2條

    所規範之「事業」，亦非販售空氣清淨機之商號或公司，無

    從適用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⒉、系爭文章具體指明評測商品為愛達屋X8，非針對Mythe Al，

    原告之商譽信用不因系爭文章而貶損。況系爭文章係伊對愛

    達屋X8進行實測，並參酌相關電器產品資料後，就愛達屋X8

    為使用心得之意見表達，非為達不公平競爭之目的，且無造

    假虛偽陳述，更無惡意人身攻擊；又空氣清淨機之效能對消

    費者屬重要事項，民眾購買前常於網路搜尋評價，系爭文章

    內容自涉公益，並為可受公評事項，符合合理評論原則，應

    受言論自由保障，非不法侵權行為，復與公平交易法第21條

    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要件不符。

⒊、消費者就Mythe Al辦理退貨之可能原因多端，難認與系爭文

    章具相當因果關聯。原告主張因系爭文章受有150萬元之財

    產損害及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均不可採。

⒋、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664-666頁、第799頁）：

㈠、被告張智捷自111年4月起任職被告公司行政人員，被告公司

    亦有販售空氣清淨機（見本院卷一第70頁、第147-149頁）

    。

㈡、原告（品牌名稱為「Apolnus 」）於l1l年10月5日開始於網

    路募資平台就產品「Mythe Al空氣清淨機」進行募資銷售（

    見本院卷一第433頁網頁截圖、第491頁言詞辯論筆錄）。

㈢、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在其臺北市住處張貼標題：「免

    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

    -x8》使用分享」之文章（即系爭文章）發布於臉書（Facebo

    ok) 社群網站上其經營之「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粉絲專頁

    （即系爭粉專）（見本院卷一第41-43頁，系爭文章截圖，

    原證1)。系爭文章中所附連結，係連結至Mobile 0l上被告

    張智捷同日發布之評測文章（內容即本院卷一第42-63頁）

    。

㈣、系爭文章並非使用Mythe A1做測試（見本院卷一第494頁）。

㈤、被告張智捷就系爭文章有在系爭網站上投放廣告之行為（見

    本院卷一第75-78頁、第328頁）。

㈥、被告公司於111年10月20日在flyingv募資平台上發佈並開始

    銷售Poiema品牌空氣清淨機，募得金額3,632萬8,407元（見

    本院卷一第13頁、第329頁、第435頁被告公司募資網頁資料

    ）。

㈦、於111年10月至112年1月25間已向原告訂購Mythe A1之客戶發

    生要求退貨情事，退貨情形如本院卷一第79-80頁所載（見

    本院卷一第387-401頁嘖室股份有限公司函文及檢送資料）

    。

㈧、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及同法

    第313條第2項之以網路網路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等罪嫌之刑

    事告訴，業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以11

    2年度偵字第30567號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11-118

    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2年度

    上聲議字第10632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見本院卷一第119-123

    頁）。

㈨、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為

    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之刑事告訴，業據臺北地檢署以113 

    年度偵字第25727號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25-127 

    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回續行偵

    查，復據臺北地檢署以113年度偵續字第369號為不起訴處分

    （見本院卷一第533-537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

    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67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

    （見本院卷一第539-544頁）。

㈩、原告以被告張智捷違反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及同法第3

    13條第2項、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規定等罪嫌為

    由向本院刑事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

    度聲自字第267號裁定駁回（見本院卷一第267-274頁刑事裁

    定）。

、被證6（見本院卷一第279-288頁）為愛達屋X8於中國天貓網

    站上之販售頁面截圖；被證7（見本院卷一第289-314 頁）

    為Mythe A1之販售頁面截圖（見本院卷一第495頁）。

四、兩造爭執之點（見本院卷一第666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

    前段、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條

    第1項前段連帶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MytheA1

    產品退貨所受金錢損失150萬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文章致原告商譽信用權受侵害，依前述㈠各該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有

    無理由？

㈢、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 

    項後段、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

     條第1項前段連帶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將被告張智捷

    於系爭網頁所張貼系爭文章及連結均予以刪除，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未證明被告張智捷係執行被告維碁公司職務而發布系爭

    文章；亦未證明被告維碁公司有不法侵權或違反公平交易法

    情事，其對被告維碁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

    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公平交

    易法第29條、第30條規定為本件請求，均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

    。惟按共同侵權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

    件始能成立，若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該人非侵權行為人

    ，不與其他具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負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判決參照）。至僱用人依

    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者，必以受僱人因執

    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為限。倘係受僱人個人之犯罪

    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即與該條規定之要件不合。殊無因

    受僱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

    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就其外觀在客觀上認與執行職務有

    關，致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遽認僱用人應與該受僱人負連

    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9號判決參照）。

    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

    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92號判決參

    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維碁公司基於僱用人地位指示被告張智捷

    發佈系爭文章，而與被告張智捷共同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云

    云，而被告張智捷自111年4月起在被告維碁公司擔任行政人

    員，於發布系爭文章時在職乙情，固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

    事項第1點），惟查，觀諸系爭文章之連結原在Mobile O1論

    壇由暱稱「石課SKR」之人於111年10月6日晚間9時7分發表

    ，發表會員填載姓名為「石昆玉」，發表文章之IP位址顯示

    在臺灣等節，有詠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詠勝公司）114年5

    月20日函文1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593-595頁）；被告

    張智捷復於偵查中自陳：「石課SKR」是我個人的部落格，

    系爭粉專是我本人經營管理，系爭文章也是我發表的，不是

    被告維碁公司要求我發表這些文章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12

    年度偵字第12873號卷，下稱12873號卷，第38-39頁）；我

    是在我臺北租屋處發表的。我自稱「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

    ，這就是我，沒有別人，我是刊登在臉書、MOBILE 01及我

    自己的「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的網站，愛達屋X8不是公司

    去買來的，這是我的私人行為，不是公司叫我寫的業配文等

    語（見臺北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5236號卷，下稱偵續字

    卷，第84-86頁）。衡以系爭文章發表之時間為晚間9時許之

    下班時間，發佈地點則在被告張智捷個人租屋處，足見被告

    張智捷所陳系爭文章係基於其個人意志撰寫刊登，與被告維

    碁公司無涉乙情，尚非無稽。則被告張智捷發布系爭文章之

    時間、地點已難認與其工作職務有何關聯；被告張智捷之工

    作內容，亦與撰寫、刊登文章或測試家電儀器無涉，更未見

    其利用職務上機會進行系爭文章發表；原告復未提出其餘直

    接證據，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事前知悉、指示被告張智捷為此

    行為。是以，被告維碁公司辯以其無侵權行為，亦未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毋庸依民法

    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公

    平交易法第29條、第30條規定賠償原告等語，應屬可採。原

    告對被告維碁公司請求財產、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及移除系爭

    粉專上之系爭文章等，俱無理由。

⒊、至原告主張伊於l1l年10月5日起就Mythe Al募資，被告張智

    捷旋於翌日發布系爭文章，被告維碁公司嗣於同年月20日募

    資開始銷售Poiema清淨機，依此密接時敘，顯見被告維碁公

    司有介入、指示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對Mythe Al進行不實

    評價云云。查上開時序雖為被告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2

    、3、6點），然縱被告張智捷確係因任職被告維碁公司之緣

    故，始發布系爭文章，本院仍無從憑此個人動機，逕謂被告

    維碁公司對被告張智捷之行為，主觀上已知悉或客觀上有參

    與。原告上揭所陳僅為主觀臆測，難認可採。

⒋、原告再主張系爭粉專之管理員顯示5人，且管理人員所在主要

    國家含被告維碁公司之總公司所在國新加坡，可見被告維碁

    公司亦屬系爭粉專管理者，為發布系爭文章之共同行為人云

    云，並舉系爭粉專管理員頁面截圖為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

    ）。然查，被告張智捷陳稱：該等管理員均為其個人帳號，

    因使用VPN技術致管理員部分顯示在新加坡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327頁、第495頁）；再依Facebook臉書於使用說明所發

    布關於粉絲專頁資訊透明度說明中之公告所載：「粉絲專頁

    管理人員所在的主要國家/地區資訊會依據用戶在Facebook

    產品上的個人資訊和動態而定，包括他們的Facebook個人檔

    案所列出的地點，以及裝置和連線資訊。」等語，有Facebo

    ok使用說明頁面1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65頁），足見

    Facebook粉絲專頁中管理人員之國家/地區之資訊，將受該

    管理人員個人檔案之選擇與裝置連線地點之影響。又Facebo

    ok之個人檔案中之國家/地區，本即由個人任意自由選擇，

    無核實機制；而裝置連線地點若使用虛擬私人網路（Virtua

    l Private Network，即VPN) 技術，亦可選擇各國作為網路

    連線地點，不受個人實際所在國之拘束。循此，系爭粉專之

    管理員Facebook臉書頁面中不論個人檔案或連線地點，皆可

    由使用者任意選擇、調整。被告張智捷上揭抗辯，即非無據

    。何況，被告張智捷斯時係任職於被告維碁公司此台灣分公

    司，非新加坡之總公司。原告僅憑系爭粉專頁面上顯示之管

    理員地點為新加坡，即遽謂設址臺灣之被告維碁公司屬系爭

    粉專管理員云云，推論顯有跳躍，不足憑採。 

⒌、原告復主張系爭文章有經付費投放廣告，顯然此付費行為係

    由被告維碁公司為之云云。經查，兩造對被告張智捷有就系

    爭文章在系爭網站上投放廣告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5

    點），然被告張智捷已稱該等廣告為其個人付費投放（見本

    院卷一第328頁），衡以部落客自己投放廣告，可擴大文章

    內容觸及範圍，令更多潛在受眾見聞，有助於建立粉絲專頁

    知名度並提高流量，確屬現代網路常態，則被告張智捷上揭

    所辯未悖離生活經驗，非無採信餘地。再經本院依原告聲請

    函詢台灣臉書公司（見本院卷一第380-3頁），亦未能證明

    被告維碁公司為該等廣告之投放人，此有宏鑑法律事務所受

    台灣臉書有限公司委託於114年2月19日函覆之文件1份可稽

    （見本院卷一第385-386頁）。則本件未有積極證據以佐原

    告上開主張，本院自難憑採。

⒍、至原告主張系爭文章在網路上經他人引用，並提及對Mythe A

    l產品負面評價，顯係被告維碁公司以網路水軍為之，足認

    被告維碁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云云，並舉該等網路

    留言截圖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25-427頁、第437-440頁），

    另聲請被告張智捷提出張貼系爭文章所用之IP位址，及聲請

    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調查網路上「IP位址118.165.166.

    62」留言者之地理位置、瀏覽歷程記錄及個人詳細資料，並

    向關鍵評論網股份有限公司調查網路暱稱「林筱涵」之留言

    者「IP位址來源」，已證明該等留言為同一人或同一公司所

    為等節（見本院卷一第554頁、第557頁）。然查，兩造已不

    爭執被告張智捷係在臺北自宅內發布系爭文章，再調查其張

    貼系爭文章之IP位址並無實益；次前揭網路留言至多僅能證

    明系爭文章經其他帳號引用或進一步評論，而現代網路社群

    一人使用多帳號，實非顯見，縱設該等3帳號IP位址均同，

    亦無從推論乃被告維碁公司事前授意發布系爭文章或事後以

    網軍攻擊原告。況原告臆測其餘網路上留言係受被告維碁公

    司指示，並未提出相當之釋明，是原告顯未能充分知悉、掌

    握事實，試圖藉證據調查之聲請，由證據調查中獲得新事實

    或新證據，並以該事實或證據作為支撐其請求或聲明為有理

    由之依據，核屬摸索證明，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

    規定，應予禁止。至原告聲請再函詢詠勝公司提供使用者「

    石課長SKR」於Mobile　Ol網站自111年10月6日發佈系爭文

    章起迄今為止全部登入紀錄明細（含日期、時間、IP位址、

    登入國家等所有資訊）（見本院卷一第672頁），經核此被

    告張智捷個人之網路活動，與爭點無直接關聯，即便予以調

    查，亦無從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之侵權行為，本院認無調查必

    要，附此敘明。

㈡、被告張智捷於系爭粉專張貼系爭文章，侵害原告商譽信用權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

    其損害，為有理由：

⒈、按侵害法人之名譽，為對其社會上評價之侵害。又侵害法人

    之信用，為對其經濟上評價之侵害，是名譽權廣義言之，應

    包括信用權在內；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立以不法為要件，而

    不法性之認定，採法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

    之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而為判斷。倘衡量之結果對

    加害人之行為不足正當化，其侵害即具有不法性；再名譽有

    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

    ，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

    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至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不以直

    接方法為限，倘以間接之方法，例如藉文字影射使他人名譽

    受損害，亦屬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8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

    意見表達，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客觀上有真偽之

    分。又民事侵權行為事件，民法雖未設阻卻違法事由，惟基

    於法秩序之統一性，仍應類推適用刑法關於誹謗罪，即該法

    第310條第3項「能證明其言論為真實，並具公益性者，不罰

    」之規定，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09號，擴大該條之適用範

    圍，認「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

    據資料，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論以誹

    謗罪」之解釋意旨，在被害人舉證行為人「有侵害名譽之行

    為」後，即推定該侵害名譽之行為「有違法性」，而應由行

    為人證明「有阻卻違法事由」之存在，即證明「其所言為真

    實」或「雖非真實但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最高法院102年

    度台上字第64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參照）。且

    按人民因言論表達而損及他人之名譽時，同受憲法保障之言

    論自由與名譽權即發生衝突，國家對此首須致力於調和兩種

    憲法基本權保障要求；難以兼顧時，即須依權利衝突之態樣

    ，就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及限制，為適當之利益衡量與

    決定，俾使兩者之憲法保障能獲致合理均衡，以符比例原則

    之要求。至於利益衡量之標準，則應充分考量首揭言論自由

    於民主社會之各種功能與重要意義，以及個人名譽權受侵犯

    之方式、程度與範圍。言論依其內容屬性與傳播方式，對公

    共事務之資訊提供、意見溝通與討論之助益與貢獻自有不同

    。因此，於名譽權與言論自由間為個案利益衡量時，應特別

    考量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一般而言，言論內容涉及公

    共事務而與公共利益有關者，通常有助於民主社會之公意形

    成、公共事務之認知、溝通與討論，其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

    較高；而言論內容涉及私人生活領域之事務者，其對公益論

    辯之貢獻度則較低。惟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且客

    觀上有真偽、對錯之分，如表意人所為事實性言論，並未提

    供佐證依據，僅屬單純宣稱者，即使言論內容涉及公共事務

    而與公共利益有關，因言論接收者難以判斷其可信度，此種

    事實性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亦不高。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

    度愈高，通常言論自由受保障之程度應愈高，而言論所指述

    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應相對退讓。反之，言論之公益論辯

    貢獻度愈低，通常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愈高…

    表意人應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俾以主張其業已踐行合理查證

    程序；其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應可合理相信其所發表

    之言論內容為真實…反之，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

    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

    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

    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

    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

    ，則該等誹謗言論即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憲法法庭11

    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發佈之系爭文章已侵害原告之商譽

    信用，為被告張智捷否認，辯以：系爭文章是針對愛達屋X8

    之性能及效用進行實際評測並提出使用心得，非針對Mythe 

    Al，原告之商譽信用不因系爭文章減損；況其已實際就愛達

    屋X8進行測試，並與網路上之Mythe Al產品介紹對照，內容

    均非虛捏，屬對可受公評事項所為之合理評論等語。

⒊、經查：

⑴、系爭文章非使用Mythe Al進行測試，此固為兩造不爭（見不

    爭執事項第4點），惟觀諸系爭文章內容標題：「免濾網清

    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

    用分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頁），則被告張智捷刻意於

    標題強調Mythe Al為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再被告張

    智捷以「集資商品」、「淘寶Adawo」、「台灣Apolnus」為

    系爭文章之主題標籤（hashtag），顯然被告張智捷有以原

    告前一日開始募資之空氣清淨機，連結至系爭文章所指「淘

    寶Adawo」、「貼牌原型機」之意思；復觀諸系爭文章開頭

    ：「其實這個Adawo愛達屋在台灣並沒有銷售，會特別從淘

    寶買來，主要是因為幾個月前被一個正準備集資的品牌Apol

    nus Myth A1打到廣告，眼尖的石課長輕鬆一查，就找到了

    在淘寶上的Adawo，不過貼牌、小修這件事情，其實並不是

    石課長最在意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頁），益徵被

    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起始，已合先敘明其認定原告正集資銷

    售之Mythe Al，為中國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其係為探

    知正在集資中之Mythe Al之效能，方對愛達屋X8進行評測。

⑵、又所謂「貼牌商品」或「貼牌生產」，通常指「原廠委託設

    計代工」，即由品牌方委託製造方，由製造方從設計至生產

    一手包辦，最終產品則貼上品牌方之商標，由品牌方負責銷

    售之生產方式。換言之，品牌方係直接擁有最終產品，其不

    參與產品設計之細節，亦不需建立或自行運作生產線。此生

    產模式使品牌方專注於市場行銷和品牌建設，無需投入大量

    資源於生產設備及製造流程，同時亦利用代工廠之生產能力

    降低生產成本，而得以快速進入市場銷售。惟「貼牌商品」

    於經驗上，往往遭消費者認定產品缺乏差異性、無自有品牌

    之設計或特色、品質難以控管，於售後服務或機器需技術升

    級時，可能面臨維修困難或無法即時更新等問題。倘係「中

    國製」之貼牌商品，於一般臺灣交易觀念中，更可能認定此

    較國產或他國產品價值較為低廉，有品質不佳之疑慮。是指

    摘某產品屬「中國貼牌商品」，應可認屬對該商品之負面評

    價無疑。而揭露某臺灣公司之產品實際上為「中國貼牌商品

    」，確有使該公司品牌形象受損、影響消費者對公司品牌信

    任度之可能性。循此，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指摘：Mythe 

    Al為其在淘寶網站上購買之中國製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

    」、Mythe Al僅對愛達屋X8進行「貼牌」、「小修」等節，

    自屬以事實性言論對原告及Mythe Al進行貶低，足以損害原

    告之商譽信用權利，洵屬明確。

⑶、況且，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之連結中，進一步指稱愛達屋X

    8：「『UV殺菌燈啟閉1小時』功能直接限制了每次的使用時長

    …只開一小時僅能在實驗室的測試環境中取得成效，於正常

    家庭的使用環境，根本無法有效抑制細菌吧…更不用提每次

    都要自己手動打開有多麻煩」、「這功能的限制，其實可以

    看出廠商在『零耗材』與『UVC燈管壽命』上的花言巧語」、「

    因此為達成零耗材的口號，只好限制消費者使用UVC燈管的

    時數了!」、「【缺點】紫外線UVC殺菌的部分設計很有問題

    ...限制消費者的使用時長來達到非耗材的狀態，屬實是睜

    眼說瞎話。另外這個UVC燈的存在，也讓本人懷疑此機器的

    細菌病毒去除效果的測試條件是否公平，如果測試時是開著

    UVC燈才達到宣稱的效果，但消費者卻只能開1個小時，這樣

    真的有效嗎？」、「擔憂已知的負離子問題該如何解決？..

    .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入肺部」、「清洗

    完後拿去陽台曬了3天的太陽...但曬乾才發現油漬清的不乾

    淨...濾網設計上並不好刷洗...中間的圓筒還非常難處理」

    、「【缺點】2最大的那個集塵桶真的非常難洗」、張貼第

    二層離子集塵濾網上有毛髮之照片，並宣稱「濾網上有香菸

    焦油」、「【10分鐘PM0.3係懸浮微粒去除】...下降幅度約

    為108000/10分鐘※重複幾次的實驗，其效能忽高忽低...」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62頁），顯然系爭文章主軸係表述

    愛達屋X8整體性能不佳，並給予相對負面之評價。則瀏覽系

    爭文章之不特定人，於主觀上將先認定Mythe Al屬「中國製

    愛達屋X8的貼牌產品」，復見系爭文章稱該中國產品實測效

    果不良，自將對Mythe Al一併產生負面印象。是系爭文章確

    有間接影射原告之產品，其內容足以使潛在消費者降低對My

    the Al之購買意願。被告張智捷抗辯系爭文章僅針對愛達屋

    X8進行評測，並未批評Mythe Al，無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云

    云，與事實上難認相符。

⒋、是以，被告張智捷發佈系爭文章，確有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

    ，揆諸前述說明，推定被告張智捷之行為具違法性，應由被

    告張智捷證明「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而原告於本件中明

    確否認Mythe Al屬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見本院卷一

    第330頁），亦爭執被告張智捷有就愛達屋X8進行實測（見

    本院卷一第328頁），職是，被告張智捷自應證明系爭文章

    所稱「Mythe Al屬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乙節為真實，或雖

    非真實但被告張智捷「已盡合理查證義務」，其行為方能阻

    卻違法。惟查：

⑴、觀諸被告張智捷於偵查中陳稱：我今天沒有帶資料來，機器

    是網紅圈子裡面借來，這台愛達屋X8不是我去買的。我跟誰

    借來的、何時還，時間有點久我忘記了。因為是在我們圈子

    裡借的，跟誰借我忘記了，是我111年10月6日寫測評之前1

    到2個月跟別人借的，跟臺灣人借的。我沒有跟他溝通的內

    容可供參考。因為我們是當面聊天，對方是（思考1分鐘後

    回答）男生女生我現在不能確定，這台機器是我去對方那邊

    搬，但去那邊搬我忘記了，我搬回來是在我現在住的地方測

    試，我測試大約1到2個月，之後如何還給他我忘記了。要如

    何找這個人並證明有這件事情，這問題我無法回答。我於11

    1年10月6日寫測評時，手邊沒有Mythe Al作為對照組。這2

    台機器的外觀顏色不同，機型內部功能哪邊不同我不清楚。

    Mythe Al評測後的相關功能網路上有廣告，原告並未自稱他

    們是愛達屋X8的原型機，這是我自己講的。因為現在很多臺

    灣販售的機器都是大陸來貼牌的，在本案中我測完愛達屋X8

    ，客觀覺得跟原告的Mythe Al有相似之處，相似之處在於外

    觀及功能與訴求。外觀是見仁見智，我覺得像。功能部分我

    覺得濾網及殺菌燈相似，訴求部分2個機器都說不用耗材。

    我針對愛達屋X8做評測，然後看到Mythe Al的廣告，覺得他

    們很相似，原型機是我的形容方式等語（見偵續字卷第84-8

    6頁、第88頁）；而稽之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中自稱愛達

    屋X8係其於中國淘寶網站購買得取得（見本院卷一第41頁）

    ，則其就如何取得愛達屋X8乙節，前後所述不一，已啟人疑

    竇；且其於偵查中就愛達屋X8之來源、獲得方式及對象、往

    取及返還過程等節，均語焉不詳、模糊曖昧而無法具體描述

    ，復無任何直接、間接證據可供參考；且系爭文章呈現之照

    片，俱無本人或可識別其本人之特徵入鏡（見本院卷一第41

    -63頁），則其是否確有取得愛達屋X8實品，或以來源不明

    照片為系爭文章之依據，遽謂愛達屋X8屬Mythe Al之「原型

    機」、「貼牌機」？亦有可疑。況其自承並未取得Mythe Al

    實品進行測試，機型內部功能何處不同亦不清楚，其僅以網

    路上之廣告，形式上認定兩者外觀、功能及訴求相似，未進

    行任何有關Mythe Al生產來源是否為中國、是否與愛達屋X8

    生產線相同、Mythe Al實際使用效能等之查核，即遽指Myth

    e Al為愛達屋X8之「貼牌產品」，顯屬推論跳躍且無實據可

    言，則依其查證所得資料，客觀上不足據以合理相信其言為

    真實。其未能證明其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所為自不能阻卻違

    法。被告張智捷抗辯係就可受公評事項為合理評論云云，並

    非可採。

⑵、被告張智捷另抗辯：愛達屋X8為Mythe Al之「貼牌原型機」

    乙節為真實，並舉原告法定代理人郭子揚於112年2月17日偵

    查中所陳：「（被告說是貼牌原型機，有何不實？）我們是

    用公版模具做修改，但也可以如被告所說，這點我們不提告

    。」等語為證（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236號卷，下

    稱5236號卷，第157頁），以及Mythe Al、愛達屋X8之網路

    販售頁面截圖、差異分析表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49頁、第2

    79-314頁）。惟細譯原告法定代理人上開陳述，其僅就Myth

    e Al「係以公版模具修改」此事實，表明不爭執及不提告，

    並未承認Mythe Al與愛達屋X8為相同生產廠、僅為「貼牌」

    產品；且原告前於警詢提告時，即已陳稱「貼牌原型機」為

    不實陳述等語（見5236號卷第19頁）；於刑事補充告訴理由

    （一）狀中，亦再度提及Mythe Al細部設計上有進行調整等

    語（見30567號卷第99頁）；再於偵查中並明確表示：愛達

    屋X8不是Mythe Al的原型機，被告張智捷自承「原型機」是

    他自己的形容方式等語（見偵續字卷第86頁），是綜合原告

    法定代理人各該陳述脈絡，其並無承認Mythe Al乃愛達屋X8

    之「貼牌商品」之意思，被告張智捷執此抗辯系爭文章此部

    分內容客觀上為真實云云，難認有理。至其所提網路販售截

    圖，僅能觀察兩台儀器之廣告宣傳用語、外觀、規格、重量

    等表面資訊，縱該等部分相同或相似，仍無由僅憑此認定My

    the Al屬「貼牌」，被告張智捷上開所辯，亦非足取。

⑶、又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最高法院41

    年台上字第1307號判決參照）。查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

    刑法加重誹謗、以網路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違反公平交易

    法等罪嫌之刑事告訴，均據臺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原告

    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原告向本院刑事

    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本院刑事庭裁定駁回等情，固為兩

    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8、9、10點），然依上開說明，

    前述各該認定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被告張智捷執此抗辯無

    不法侵權行為云云，於法無據，附此敘明。

⒌、從而，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不實指稱「Mythe Al屬愛達屋X

    8之貼牌商品」，再以批評愛達屋X8之方式，間接影射Mythe

     Al性能效用不佳，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且被告張智捷未

    對Mythe Al進行實測，復未查核其生產來源、過程，亦未證

    明已盡相當之合理查證，其於系爭粉專發佈系爭文章，自難

    認屬善意之合理評論，被告張智捷不能主張阻卻違法，其行

    為具不法性甚明。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

    被告張智捷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被告張智捷應賠償原告財產上損害30萬元，原告逾此範圍之

    請求，難認可採：　　

⒈、本件原告之商譽信用權利因系爭文章而受侵害，業如前述，

    原告主張此將誤導瀏覽文章之潛在消費者，對Mythe Al形成

    不良觀感，進而萌生退貨意念或不願購買等節，亦與常情無

    違。是原告主張因被告張智捷之不法侵權行為受有財產上之

    損害，即為可採。

⒉、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甚明

    。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

    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

    ，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

    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

    ，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

    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上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發布系爭文章，致

    大量原已訂購Mythe Al之客戶要求退貨，自111年10月11日

    起退貨金額至少150萬元等節，被告張智捷則爭執該等退貨

    與系爭文章間無因果關係。經查，自111年10月起至112年1

    月25間，訂購Mythe A1之客戶要求退貨之金額總計160萬8,6

    90元，有原告所提退貨資料、嘖室股份有限公司函文及檢送

    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79-80頁、第387-401頁），且

    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7點）。然消費者選擇退貨之

    原因所在多端，除商品本身問題外，尚包含顧客個人因素，

    於網路平臺募資銷售之產品，更可能因到貨時期、收受實品

    與期待不符，或其他主觀考量，消費者嗣後改變心意不願購

    買，則前揭期間之退貨情形，本院尚難逕認均屬系爭文章所

    致之損害結果。惟原告既已證明其財產上損害存在，僅具體

    損害數額之證明有重大困難，本院應依前述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2項規定，審酌本件情形以定其損害數額。從而，衡以

    Mythe Al一台募資時期之預購價格為9,770元（見本院卷一

    第79頁）、生產後一台折扣價格9,990元、促銷價1萬5,010

    元、市售價1萬7,800元（見本院卷一第289頁MOMO購物網商

    品販售資訊）；系爭粉專之追蹤者有1,324位（見本院卷一

    第183頁系爭粉專頁截圖）、系爭文章發佈之時間係111年10

    月6日，迄今留存約3年、該文章連結至臺灣著名之科技產品

    論壇Mobile 01上被告張智捷撰寫之評測結果，嗣Mobile 01

    論壇上文章已刪除、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加上「集資商品

    」、「台灣Apolnus」等主題標籤、系爭文章實質內容對愛

    達屋X8之褒貶、一般網路文章之流通性、被告張智捷投放廣

    告之強度（見本院卷一第75-78頁）、潛在消費者對部落客

    文章之信任度、網路潛在客群查詢Mythe Al評價，並於閱覽

    系爭文章後決意退貨或根本不願下單訂購之可能性等一切情

    狀，認系爭文章對原告所生之財產上損害數額為30萬元，原

    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尚非有據，應予駁回。

⒍、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平交易法第30

    條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財產上損害，係以同一請求主張

    不同法律關係，其陳明屬選擇合併訴訟型態（見本院卷二第

    31頁），就前開本院已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准許部

    分，本院無庸再就其他訴訟標的審酌；就其餘經本院駁回部

    分，基於前述相同之理由，亦無從准許，爰併駁回之。

㈣、原告依民法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非財產

    上損害30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法人之名譽或信用，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致

    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

    ，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不得僅因法人無精神上痛苦，即一概否准其請求，最高

    法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544號裁定主文，已為統

    一法律見解。又法人之名譽或信用遭受侵害時，因其實際上

    不具感性認知能力，與自然人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所受非財

    產上損害之內涵亦有不同，自應依其屬性，以受有對達成其

    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准其依

    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以兼顧人格權

    保障與防杜浮濫之立法意旨，並利遏止類此之侵害繼續發生

    。且法人之名譽或信用，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所

    受之損害，原多屬得以金錢量化之財產上損害，此於被害人

    為營利法人時尤然。至法人如另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

    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雖非不得請求金錢賠償，

    但仍應就該損害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與被害人為自然

    人時，當然伴隨精神上痛苦，無待舉證之情形不同，亦為前

    揭裁定理由所明揭。準此，該裁定就法人非財產上損害之內

    涵，係指「致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

    錢量化之損害為限」，此較諸自然人之非財產上損害內涵，

    係指「因人性尊嚴受侵害伴隨產生之精神上痛苦」，顯然不

    同。質言之，依該裁定所設之法人非財產上損害內涵，各國

    曾出現之實例大多無法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為請求，蓋

    泰半仍屬得以金錢量化（只是難以量化或證明）；又於各個

    案件，法人非財產上損害之具體化，應由原告（法人）或其

    訴訟代理人負主張、舉證責任。易言之，法人應明確具體表

    示其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事實，使法院能據之為審理範

    圍，且於對造否認時，應負舉證責任以實其說，而不能以空

    泛內容諉責於法院（該裁定協同意見書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不法侵害其商譽信用，

    固可認屬實，惟原告為營利法人，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

    段規定一部請求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參上說明，

    仍應舉證證明「系爭文章致其受有對達成設立目的有重大影

    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始得請求。然觀諸原告主張

    因系爭文章造成之損害，無非係品牌價值減損、投入之廣告

    費用及合作資源受影響、人力、時間與金錢成本耗費、破壞

    公平競爭之市場交易秩序等（見本院卷一第686頁），經核

    尚未達於對公司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之地步。另依其所提網

    路上系爭文章及留言、退貨等證據資料整體觀之，充其量僅

    能認定消費者對網路負面口碑報導，相較於正面口碑，會有

    阻礙銷售數字增加之虞；縱認有潛在消費者因此不購入Myth

    e Al，致原告喪失銷售商機，此仍屬得以金錢量化之財產損

    害。是原告未能證明因系爭文章造成其達成設立目的有重大

    影響之非財產上損害，本院無從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判

    命被告張智捷賠償，其此部分請求，應予駁回。　　

㈤、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移除系爭

    粉專上之系爭文章，以回復原告名譽，應予准許：

⒈、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名譽被侵害者得請求為回復名

    譽之適當處分，惟因法律並未具體規定各種不同之處分方法

    ，故究竟如何處分始為適當，法院自應斟酌被侵害之情形，

    予以決定。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

    足以回復被害人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此處分本質上為損

    害賠償方法之一種，自應就侵權行為之態樣，斟酌何為適當

    之回復方法。

⒉、查系爭網站上被告張智捷經營之系爭粉專仍留有系爭文章及

    連結，對不特定瀏覽或搜尋空氣清淨機評價之潛在消費者而

    言，確有相當程度影響，並持續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又原

    告請求被告張智捷將系爭粉專上系爭文章移除，不至於過度

    侵害被告張智捷之不表意自由，確屬回復原告名譽之適當方

    法。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

    捷移除系爭粉專上之系爭文章，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本院已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為原告此部分有利判決

    如上，就原告以選擇合併方式依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所為

    同一請求（見本院卷二第31頁），即毋庸審酌，附此敘明。

㈥、遲延利息：　

　　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9月27日送達被告張智捷（見

    本院卷一第103頁本院送達證書），而對被告張智捷生催告

    效力。從而，就原告對被告張智捷請求金錢應准許部分，其

    併請求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撰寫系爭文章發布於系爭粉

    專，侵害原告之名譽信用權利，致其受有財產上損害，且應

    回復原狀，確屬可採；惟其未能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亦有侵權

    行為或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㈠、被告張智

    捷給付30萬元，及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張智捷應將系爭網站之系爭粉專

    上所張貼如附件所示之系爭文章及連結予以移除（此部分原

    告聲明未載明「系爭粉專」而稍不明確，由本院依職權補充

    ，可參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88號判決），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張智捷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被告張智捷就前開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

    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本判決主文

    第2項係命被告張智捷不得為一定表意，依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第1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時始得視為已有意思表示，自不

    得以宣告假執行之方式，使其意思表示之效力提前發生，故

    原告就上開主文第2項勝訴部分，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不

    應准許；及原告其餘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

    附麗，爰併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598號

原      告  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子揚  



訴訟代理人  林銘龍律師

被      告  新加坡商維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榮思哲  

訴訟代理人  莊賀元律師

被      告  張智捷  



訴訟代理人  陳君沛律師

            黃子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智捷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張智捷應將臉書（Facebook) 社群網站上「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專頁上如附件所示之文章及連結予以移除。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張智捷負擔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張智捷如以新臺幣3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主張被告違反之保護他人法律為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見本院卷一第326頁）；嗣於民國114年3月4日以民事準備㈣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補充主張被告違反之保護他人法律亦包含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5條（見本院卷第417-418頁、第492頁），核屬補充事實及法律上陳述，於法無違。被告辯以原告不得追加新訴訟標的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92頁），尚無可採。

二、次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決之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82號裁判參照）。本件被告張智捷固抗辯其張貼之文章非針對原告之產品為評論，原告不可能受損害，其本件請求當事人不適格云云。惟查，原告係主張其商譽信用權利因受被告不法侵害，並請求損害賠償，本質上屬給付訴訟，並已主張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被告為義務主體，其以被告為起訴對象當事人自屬適格，被告張智捷前揭抗辯，自不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111年10月5日起於網路募資平台就其產品「Mythe Al空氣清淨機」（下稱Mythe Al）進行募資銷售。被告新加坡商維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維碁公司）於111年10月6日基於惡意損害原告商譽信用、詆毀Mythe Al之不當競爭目的，指示任職於其公司之行政人員即被告張智捷，張貼如附件所示標題為「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之文章（下稱系爭文章，文章內所指《Adawo-x8》空氣清淨機，下稱愛達屋X8），並發布於臉書（Facebook) 社群網站（下稱系爭網站）上被告張智捷經營之「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粉絲專頁（下稱系爭粉專）及Mobile 01網路論壇（於Mobile 01論壇發布之文章嗣已刪除）。觀諸系爭文章內容先惡意指稱Mythe Al乃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再藉貶低愛達屋X8之技術、效能，間接詆毀Mythe Al之技術及性能，使不特定多數瀏覽系爭文章者，降低對Mythe Al之購買意願並生負面評價，侵害原告商譽、信用權。被告維碁公司更旋於111年10月20日在募資平台上發佈及開始銷售自家Poiema品牌空氣清淨機（下稱Poiema清淨機）並募得3,632萬8,407元資金。

㈡、被告維碁公司為被告張智捷之僱用人，故意於開始銷售Poiema清淨機前，指示被告張智捷隱匿員工身分，發佈不實內容之系爭文章，更付費投放廣告擴大文章影響力。其2人共同詆毀伊公司商譽信用，以達不正當競爭目的，違反保護他人之公平交易法第21第1項、第24條、第25條等法律。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賠償責任（就請求權競合部分為選擇合併）。

㈢、損害數額部分，伊於111年10月至112年1月間募資銷售Mythe Al，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發布系爭文章，致大量原訂購Mythe Al之客戶要求退貨。自111年10月11日起退貨金額至少150萬元。另系爭文章將致消費大眾對原告之信用、商譽評價減損，伊因此形象損失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一部賠償300萬元。

㈣、被告就系爭粉專上之文章均有管領及刪除權限，然系爭文章迄今未刪除，為回復原告商譽，爰擇一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將系爭文章及連結自系爭網站上移除。

㈤、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50萬元【計算式：退貨金額150萬元＋非財產上損害300萬元＝4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將被告於系爭網站所張貼如附件之系爭文章及連結予以刪除。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維碁公司辯以：

⒈、被告張智捷發布系爭文章時，雖擔任伊公司協助收出貨及行政庶務之行政人員，然該職務與其發佈系爭文章之方法、內容無關。被告張智捷係自行利用非上班時間、在自家住處為之，被告維碁公司於本件起訴前，不知有系爭文章存在，亦未基於不當競爭目的指示被告張智捷撰寫、刊登或投放廣告，更非系爭粉專之管理員或指派管理員者，對系爭文章根本無管理、刪除權限。伊未對原告為侵權行為，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且被告張智捷非因執行職務而刊登系爭文章。原告請求伊賠償或刪除文章，於法無據。

⒉、系爭文章內容評論之商品為中國品牌之愛達屋X8，非Mythe Al，且內容有褒有貶，係被告張智捷依實際使用心得及科學儀器測驗所為評論，未刻意攻擊或捏造數據，被告張智捷行為無不法，且未損及原告或Mythe Al之商譽信用評價。況消費者退訂產品原因多端，難認與系爭文章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張智捷辯以：

⒈、伊僅為被告維碁公司一般雇員，系爭粉專由伊獨自管理，本係專門評測家電產品之頁面，伊因個人興趣於下班時間在自家住處撰寫、發布系爭文章，並基於一般部落客增加流量之需求付費投放廣告，均屬正當作為。伊非公平交易法第2條所規範之「事業」，亦非販售空氣清淨機之商號或公司，無從適用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⒉、系爭文章具體指明評測商品為愛達屋X8，非針對Mythe Al，原告之商譽信用不因系爭文章而貶損。況系爭文章係伊對愛達屋X8進行實測，並參酌相關電器產品資料後，就愛達屋X8為使用心得之意見表達，非為達不公平競爭之目的，且無造假虛偽陳述，更無惡意人身攻擊；又空氣清淨機之效能對消費者屬重要事項，民眾購買前常於網路搜尋評價，系爭文章內容自涉公益，並為可受公評事項，符合合理評論原則，應受言論自由保障，非不法侵權行為，復與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要件不符。

⒊、消費者就Mythe Al辦理退貨之可能原因多端，難認與系爭文章具相當因果關聯。原告主張因系爭文章受有150萬元之財產損害及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均不可採。

⒋、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664-666頁、第799頁）：

㈠、被告張智捷自111年4月起任職被告公司行政人員，被告公司亦有販售空氣清淨機（見本院卷一第70頁、第147-149頁）。

㈡、原告（品牌名稱為「Apolnus 」）於l1l年10月5日開始於網路募資平台就產品「Mythe Al空氣清淨機」進行募資銷售（見本院卷一第433頁網頁截圖、第491頁言詞辯論筆錄）。

㈢、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在其臺北市住處張貼標題：「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之文章（即系爭文章）發布於臉書（Facebook) 社群網站上其經營之「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粉絲專頁（即系爭粉專）（見本院卷一第41-43頁，系爭文章截圖，原證1)。系爭文章中所附連結，係連結至Mobile 0l上被告張智捷同日發布之評測文章（內容即本院卷一第42-63頁）。

㈣、系爭文章並非使用Mythe A1做測試（見本院卷一第494頁）。

㈤、被告張智捷就系爭文章有在系爭網站上投放廣告之行為（見本院卷一第75-78頁、第328頁）。

㈥、被告公司於111年10月20日在flyingv募資平台上發佈並開始銷售Poiema品牌空氣清淨機，募得金額3,632萬8,407元（見本院卷一第13頁、第329頁、第435頁被告公司募資網頁資料）。

㈦、於111年10月至112年1月25間已向原告訂購Mythe A1之客戶發生要求退貨情事，退貨情形如本院卷一第79-80頁所載（見本院卷一第387-401頁嘖室股份有限公司函文及檢送資料）。

㈧、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及同法第313條第2項之以網路網路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等罪嫌之刑事告訴，業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30567號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11-118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632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見本院卷一第119-123頁）。

㈨、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之刑事告訴，業據臺北地檢署以113 年度偵字第25727號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25-127 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回續行偵查，復據臺北地檢署以113年度偵續字第369號為不起訴處分（見本院卷一第533-537頁），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67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見本院卷一第539-544頁）。

㈩、原告以被告張智捷違反刑法第310條第2項加重誹謗及同法第313條第2項、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規定等罪嫌為由向本院刑事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聲自字第267號裁定駁回（見本院卷一第267-274頁刑事裁定）。

、被證6（見本院卷一第279-288頁）為愛達屋X8於中國天貓網站上之販售頁面截圖；被證7（見本院卷一第289-314 頁）為Mythe A1之販售頁面截圖（見本院卷一第495頁）。

四、兩造爭執之點（見本院卷一第666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連帶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MytheA1產品退貨所受金錢損失150萬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文章致原告商譽信用權受侵害，依前述㈠各該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 項後段、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及依民法第185條、第188 條第1項前段連帶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將被告張智捷於系爭網頁所張貼系爭文章及連結均予以刪除，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未證明被告張智捷係執行被告維碁公司職務而發布系爭文章；亦未證明被告維碁公司有不法侵權或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其對被告維碁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公平交易法第29條、第30條規定為本件請求，均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共同侵權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始能成立，若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該人非侵權行為人，不與其他具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負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判決參照）。至僱用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者，必以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為限。倘係受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即與該條規定之要件不合。殊無因受僱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就其外觀在客觀上認與執行職務有關，致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遽認僱用人應與該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9號判決參照）。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92號判決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維碁公司基於僱用人地位指示被告張智捷發佈系爭文章，而與被告張智捷共同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云云，而被告張智捷自111年4月起在被告維碁公司擔任行政人員，於發布系爭文章時在職乙情，固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1點），惟查，觀諸系爭文章之連結原在Mobile O1論壇由暱稱「石課SKR」之人於111年10月6日晚間9時7分發表，發表會員填載姓名為「石昆玉」，發表文章之IP位址顯示在臺灣等節，有詠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詠勝公司）114年5月20日函文1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593-595頁）；被告張智捷復於偵查中自陳：「石課SKR」是我個人的部落格，系爭粉專是我本人經營管理，系爭文章也是我發表的，不是被告維碁公司要求我發表這些文章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2873號卷，下稱12873號卷，第38-39頁）；我是在我臺北租屋處發表的。我自稱「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這就是我，沒有別人，我是刊登在臉書、MOBILE 01及我自己的「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的網站，愛達屋X8不是公司去買來的，這是我的私人行為，不是公司叫我寫的業配文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5236號卷，下稱偵續字卷，第84-86頁）。衡以系爭文章發表之時間為晚間9時許之下班時間，發佈地點則在被告張智捷個人租屋處，足見被告張智捷所陳系爭文章係基於其個人意志撰寫刊登，與被告維碁公司無涉乙情，尚非無稽。則被告張智捷發布系爭文章之時間、地點已難認與其工作職務有何關聯；被告張智捷之工作內容，亦與撰寫、刊登文章或測試家電儀器無涉，更未見其利用職務上機會進行系爭文章發表；原告復未提出其餘直接證據，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事前知悉、指示被告張智捷為此行為。是以，被告維碁公司辯以其無侵權行為，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25條規定，毋庸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公平交易法第29條、第30條規定賠償原告等語，應屬可採。原告對被告維碁公司請求財產、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及移除系爭粉專上之系爭文章等，俱無理由。

⒊、至原告主張伊於l1l年10月5日起就Mythe Al募資，被告張智捷旋於翌日發布系爭文章，被告維碁公司嗣於同年月20日募資開始銷售Poiema清淨機，依此密接時敘，顯見被告維碁公司有介入、指示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對Mythe Al進行不實評價云云。查上開時序雖為被告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2、3、6點），然縱被告張智捷確係因任職被告維碁公司之緣故，始發布系爭文章，本院仍無從憑此個人動機，逕謂被告維碁公司對被告張智捷之行為，主觀上已知悉或客觀上有參與。原告上揭所陳僅為主觀臆測，難認可採。

⒋、原告再主張系爭粉專之管理員顯示5人，且管理人員所在主要國家含被告維碁公司之總公司所在國新加坡，可見被告維碁公司亦屬系爭粉專管理者，為發布系爭文章之共同行為人云云，並舉系爭粉專管理員頁面截圖為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然查，被告張智捷陳稱：該等管理員均為其個人帳號，因使用VPN技術致管理員部分顯示在新加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7頁、第495頁）；再依Facebook臉書於使用說明所發布關於粉絲專頁資訊透明度說明中之公告所載：「粉絲專頁管理人員所在的主要國家/地區資訊會依據用戶在Facebook產品上的個人資訊和動態而定，包括他們的Facebook個人檔案所列出的地點，以及裝置和連線資訊。」等語，有Facebook使用說明頁面1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65頁），足見Facebook粉絲專頁中管理人員之國家/地區之資訊，將受該管理人員個人檔案之選擇與裝置連線地點之影響。又Facebook之個人檔案中之國家/地區，本即由個人任意自由選擇，無核實機制；而裝置連線地點若使用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即VPN) 技術，亦可選擇各國作為網路連線地點，不受個人實際所在國之拘束。循此，系爭粉專之管理員Facebook臉書頁面中不論個人檔案或連線地點，皆可由使用者任意選擇、調整。被告張智捷上揭抗辯，即非無據。何況，被告張智捷斯時係任職於被告維碁公司此台灣分公司，非新加坡之總公司。原告僅憑系爭粉專頁面上顯示之管理員地點為新加坡，即遽謂設址臺灣之被告維碁公司屬系爭粉專管理員云云，推論顯有跳躍，不足憑採。 

⒌、原告復主張系爭文章有經付費投放廣告，顯然此付費行為係由被告維碁公司為之云云。經查，兩造對被告張智捷有就系爭文章在系爭網站上投放廣告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5點），然被告張智捷已稱該等廣告為其個人付費投放（見本院卷一第328頁），衡以部落客自己投放廣告，可擴大文章內容觸及範圍，令更多潛在受眾見聞，有助於建立粉絲專頁知名度並提高流量，確屬現代網路常態，則被告張智捷上揭所辯未悖離生活經驗，非無採信餘地。再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函詢台灣臉書公司（見本院卷一第380-3頁），亦未能證明被告維碁公司為該等廣告之投放人，此有宏鑑法律事務所受台灣臉書有限公司委託於114年2月19日函覆之文件1份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5-386頁）。則本件未有積極證據以佐原告上開主張，本院自難憑採。

⒍、至原告主張系爭文章在網路上經他人引用，並提及對Mythe Al產品負面評價，顯係被告維碁公司以網路水軍為之，足認被告維碁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云云，並舉該等網路留言截圖為據（見本院卷一第425-427頁、第437-440頁），另聲請被告張智捷提出張貼系爭文章所用之IP位址，及聲請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調查網路上「IP位址118.165.166.62」留言者之地理位置、瀏覽歷程記錄及個人詳細資料，並向關鍵評論網股份有限公司調查網路暱稱「林筱涵」之留言者「IP位址來源」，已證明該等留言為同一人或同一公司所為等節（見本院卷一第554頁、第557頁）。然查，兩造已不爭執被告張智捷係在臺北自宅內發布系爭文章，再調查其張貼系爭文章之IP位址並無實益；次前揭網路留言至多僅能證明系爭文章經其他帳號引用或進一步評論，而現代網路社群一人使用多帳號，實非顯見，縱設該等3帳號IP位址均同，亦無從推論乃被告維碁公司事前授意發布系爭文章或事後以網軍攻擊原告。況原告臆測其餘網路上留言係受被告維碁公司指示，並未提出相當之釋明，是原告顯未能充分知悉、掌握事實，試圖藉證據調查之聲請，由證據調查中獲得新事實或新證據，並以該事實或證據作為支撐其請求或聲明為有理由之依據，核屬摸索證明，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規定，應予禁止。至原告聲請再函詢詠勝公司提供使用者「石課長SKR」於Mobile　Ol網站自111年10月6日發佈系爭文章起迄今為止全部登入紀錄明細（含日期、時間、IP位址、登入國家等所有資訊）（見本院卷一第672頁），經核此被告張智捷個人之網路活動，與爭點無直接關聯，即便予以調查，亦無從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之侵權行為，本院認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㈡、被告張智捷於系爭粉專張貼系爭文章，侵害原告商譽信用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其損害，為有理由：

⒈、按侵害法人之名譽，為對其社會上評價之侵害。又侵害法人之信用，為對其經濟上評價之侵害，是名譽權廣義言之，應包括信用權在內；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立以不法為要件，而不法性之認定，採法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而為判斷。倘衡量之結果對加害人之行為不足正當化，其侵害即具有不法性；再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至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不以直接方法為限，倘以間接之方法，例如藉文字影射使他人名譽受損害，亦屬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客觀上有真偽之分。又民事侵權行為事件，民法雖未設阻卻違法事由，惟基於法秩序之統一性，仍應類推適用刑法關於誹謗罪，即該法第310條第3項「能證明其言論為真實，並具公益性者，不罰」之規定，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09號，擴大該條之適用範圍，認「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論以誹謗罪」之解釋意旨，在被害人舉證行為人「有侵害名譽之行為」後，即推定該侵害名譽之行為「有違法性」，而應由行為人證明「有阻卻違法事由」之存在，即證明「其所言為真實」或「雖非真實但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64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參照）。且按人民因言論表達而損及他人之名譽時，同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與名譽權即發生衝突，國家對此首須致力於調和兩種憲法基本權保障要求；難以兼顧時，即須依權利衝突之態樣，就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及限制，為適當之利益衡量與決定，俾使兩者之憲法保障能獲致合理均衡，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至於利益衡量之標準，則應充分考量首揭言論自由於民主社會之各種功能與重要意義，以及個人名譽權受侵犯之方式、程度與範圍。言論依其內容屬性與傳播方式，對公共事務之資訊提供、意見溝通與討論之助益與貢獻自有不同。因此，於名譽權與言論自由間為個案利益衡量時，應特別考量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一般而言，言論內容涉及公共事務而與公共利益有關者，通常有助於民主社會之公意形成、公共事務之認知、溝通與討論，其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較高；而言論內容涉及私人生活領域之事務者，其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則較低。惟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且客觀上有真偽、對錯之分，如表意人所為事實性言論，並未提供佐證依據，僅屬單純宣稱者，即使言論內容涉及公共事務而與公共利益有關，因言論接收者難以判斷其可信度，此種事實性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亦不高。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愈高，通常言論自由受保障之程度應愈高，而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應相對退讓。反之，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愈低，通常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愈高…表意人應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俾以主張其業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其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應可合理相信其所發表之言論內容為真實…反之，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即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發佈之系爭文章已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為被告張智捷否認，辯以：系爭文章是針對愛達屋X8之性能及效用進行實際評測並提出使用心得，非針對Mythe Al，原告之商譽信用不因系爭文章減損；況其已實際就愛達屋X8進行測試，並與網路上之Mythe Al產品介紹對照，內容均非虛捏，屬對可受公評事項所為之合理評論等語。

⒊、經查：

⑴、系爭文章非使用Mythe Al進行測試，此固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4點），惟觀諸系爭文章內容標題：「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頁），則被告張智捷刻意於標題強調Mythe Al為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再被告張智捷以「集資商品」、「淘寶Adawo」、「台灣Apolnus」為系爭文章之主題標籤（hashtag），顯然被告張智捷有以原告前一日開始募資之空氣清淨機，連結至系爭文章所指「淘寶Adawo」、「貼牌原型機」之意思；復觀諸系爭文章開頭：「其實這個Adawo愛達屋在台灣並沒有銷售，會特別從淘寶買來，主要是因為幾個月前被一個正準備集資的品牌Apolnus Myth A1打到廣告，眼尖的石課長輕鬆一查，就找到了在淘寶上的Adawo，不過貼牌、小修這件事情，其實並不是石課長最在意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頁），益徵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起始，已合先敘明其認定原告正集資銷售之Mythe Al，為中國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其係為探知正在集資中之Mythe Al之效能，方對愛達屋X8進行評測。

⑵、又所謂「貼牌商品」或「貼牌生產」，通常指「原廠委託設計代工」，即由品牌方委託製造方，由製造方從設計至生產一手包辦，最終產品則貼上品牌方之商標，由品牌方負責銷售之生產方式。換言之，品牌方係直接擁有最終產品，其不參與產品設計之細節，亦不需建立或自行運作生產線。此生產模式使品牌方專注於市場行銷和品牌建設，無需投入大量資源於生產設備及製造流程，同時亦利用代工廠之生產能力降低生產成本，而得以快速進入市場銷售。惟「貼牌商品」於經驗上，往往遭消費者認定產品缺乏差異性、無自有品牌之設計或特色、品質難以控管，於售後服務或機器需技術升級時，可能面臨維修困難或無法即時更新等問題。倘係「中國製」之貼牌商品，於一般臺灣交易觀念中，更可能認定此較國產或他國產品價值較為低廉，有品質不佳之疑慮。是指摘某產品屬「中國貼牌商品」，應可認屬對該商品之負面評價無疑。而揭露某臺灣公司之產品實際上為「中國貼牌商品」，確有使該公司品牌形象受損、影響消費者對公司品牌信任度之可能性。循此，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指摘：Mythe Al為其在淘寶網站上購買之中國製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Mythe Al僅對愛達屋X8進行「貼牌」、「小修」等節，自屬以事實性言論對原告及Mythe Al進行貶低，足以損害原告之商譽信用權利，洵屬明確。

⑶、況且，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之連結中，進一步指稱愛達屋X8：「『UV殺菌燈啟閉1小時』功能直接限制了每次的使用時長…只開一小時僅能在實驗室的測試環境中取得成效，於正常家庭的使用環境，根本無法有效抑制細菌吧…更不用提每次都要自己手動打開有多麻煩」、「這功能的限制，其實可以看出廠商在『零耗材』與『UVC燈管壽命』上的花言巧語」、「因此為達成零耗材的口號，只好限制消費者使用UVC燈管的時數了!」、「【缺點】紫外線UVC殺菌的部分設計很有問題...限制消費者的使用時長來達到非耗材的狀態，屬實是睜眼說瞎話。另外這個UVC燈的存在，也讓本人懷疑此機器的細菌病毒去除效果的測試條件是否公平，如果測試時是開著UVC燈才達到宣稱的效果，但消費者卻只能開1個小時，這樣真的有效嗎？」、「擔憂已知的負離子問題該如何解決？...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入肺部」、「清洗完後拿去陽台曬了3天的太陽...但曬乾才發現油漬清的不乾淨...濾網設計上並不好刷洗...中間的圓筒還非常難處理」、「【缺點】2最大的那個集塵桶真的非常難洗」、張貼第二層離子集塵濾網上有毛髮之照片，並宣稱「濾網上有香菸焦油」、「【10分鐘PM0.3係懸浮微粒去除】...下降幅度約為108000/10分鐘※重複幾次的實驗，其效能忽高忽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62頁），顯然系爭文章主軸係表述愛達屋X8整體性能不佳，並給予相對負面之評價。則瀏覽系爭文章之不特定人，於主觀上將先認定Mythe Al屬「中國製愛達屋X8的貼牌產品」，復見系爭文章稱該中國產品實測效果不良，自將對Mythe Al一併產生負面印象。是系爭文章確有間接影射原告之產品，其內容足以使潛在消費者降低對Mythe Al之購買意願。被告張智捷抗辯系爭文章僅針對愛達屋X8進行評測，並未批評Mythe Al，無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云云，與事實上難認相符。

⒋、是以，被告張智捷發佈系爭文章，確有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揆諸前述說明，推定被告張智捷之行為具違法性，應由被告張智捷證明「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而原告於本件中明確否認Mythe Al屬愛達屋X8之「貼牌原型機」（見本院卷一第330頁），亦爭執被告張智捷有就愛達屋X8進行實測（見本院卷一第328頁），職是，被告張智捷自應證明系爭文章所稱「Mythe Al屬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乙節為真實，或雖非真實但被告張智捷「已盡合理查證義務」，其行為方能阻卻違法。惟查：

⑴、觀諸被告張智捷於偵查中陳稱：我今天沒有帶資料來，機器是網紅圈子裡面借來，這台愛達屋X8不是我去買的。我跟誰借來的、何時還，時間有點久我忘記了。因為是在我們圈子裡借的，跟誰借我忘記了，是我111年10月6日寫測評之前1到2個月跟別人借的，跟臺灣人借的。我沒有跟他溝通的內容可供參考。因為我們是當面聊天，對方是（思考1分鐘後回答）男生女生我現在不能確定，這台機器是我去對方那邊搬，但去那邊搬我忘記了，我搬回來是在我現在住的地方測試，我測試大約1到2個月，之後如何還給他我忘記了。要如何找這個人並證明有這件事情，這問題我無法回答。我於111年10月6日寫測評時，手邊沒有Mythe Al作為對照組。這2台機器的外觀顏色不同，機型內部功能哪邊不同我不清楚。Mythe Al評測後的相關功能網路上有廣告，原告並未自稱他們是愛達屋X8的原型機，這是我自己講的。因為現在很多臺灣販售的機器都是大陸來貼牌的，在本案中我測完愛達屋X8，客觀覺得跟原告的Mythe Al有相似之處，相似之處在於外觀及功能與訴求。外觀是見仁見智，我覺得像。功能部分我覺得濾網及殺菌燈相似，訴求部分2個機器都說不用耗材。我針對愛達屋X8做評測，然後看到Mythe Al的廣告，覺得他們很相似，原型機是我的形容方式等語（見偵續字卷第84-86頁、第88頁）；而稽之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中自稱愛達屋X8係其於中國淘寶網站購買得取得（見本院卷一第41頁），則其就如何取得愛達屋X8乙節，前後所述不一，已啟人疑竇；且其於偵查中就愛達屋X8之來源、獲得方式及對象、往取及返還過程等節，均語焉不詳、模糊曖昧而無法具體描述，復無任何直接、間接證據可供參考；且系爭文章呈現之照片，俱無本人或可識別其本人之特徵入鏡（見本院卷一第41-63頁），則其是否確有取得愛達屋X8實品，或以來源不明照片為系爭文章之依據，遽謂愛達屋X8屬Mythe Al之「原型機」、「貼牌機」？亦有可疑。況其自承並未取得Mythe Al實品進行測試，機型內部功能何處不同亦不清楚，其僅以網路上之廣告，形式上認定兩者外觀、功能及訴求相似，未進行任何有關Mythe Al生產來源是否為中國、是否與愛達屋X8生產線相同、Mythe Al實際使用效能等之查核，即遽指Mythe Al為愛達屋X8之「貼牌產品」，顯屬推論跳躍且無實據可言，則依其查證所得資料，客觀上不足據以合理相信其言為真實。其未能證明其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所為自不能阻卻違法。被告張智捷抗辯係就可受公評事項為合理評論云云，並非可採。

⑵、被告張智捷另抗辯：愛達屋X8為Mythe Al之「貼牌原型機」乙節為真實，並舉原告法定代理人郭子揚於112年2月17日偵查中所陳：「（被告說是貼牌原型機，有何不實？）我們是用公版模具做修改，但也可以如被告所說，這點我們不提告。」等語為證（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236號卷，下稱5236號卷，第157頁），以及Mythe Al、愛達屋X8之網路販售頁面截圖、差異分析表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49頁、第279-314頁）。惟細譯原告法定代理人上開陳述，其僅就Mythe Al「係以公版模具修改」此事實，表明不爭執及不提告，並未承認Mythe Al與愛達屋X8為相同生產廠、僅為「貼牌」產品；且原告前於警詢提告時，即已陳稱「貼牌原型機」為不實陳述等語（見5236號卷第19頁）；於刑事補充告訴理由（一）狀中，亦再度提及Mythe Al細部設計上有進行調整等語（見30567號卷第99頁）；再於偵查中並明確表示：愛達屋X8不是Mythe Al的原型機，被告張智捷自承「原型機」是他自己的形容方式等語（見偵續字卷第86頁），是綜合原告法定代理人各該陳述脈絡，其並無承認Mythe Al乃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之意思，被告張智捷執此抗辯系爭文章此部分內容客觀上為真實云云，難認有理。至其所提網路販售截圖，僅能觀察兩台儀器之廣告宣傳用語、外觀、規格、重量等表面資訊，縱該等部分相同或相似，仍無由僅憑此認定Mythe Al屬「貼牌」，被告張智捷上開所辯，亦非足取。

⑶、又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307號判決參照）。查原告前對被告張智捷提起刑法加重誹謗、以網路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違反公平交易法等罪嫌之刑事告訴，均據臺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原告不服提起再議，業據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原告向本院刑事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本院刑事庭裁定駁回等情，固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8、9、10點），然依上開說明，前述各該認定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被告張智捷執此抗辯無不法侵權行為云云，於法無據，附此敘明。

⒌、從而，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不實指稱「Mythe Al屬愛達屋X8之貼牌商品」，再以批評愛達屋X8之方式，間接影射Mythe Al性能效用不佳，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且被告張智捷未對Mythe Al進行實測，復未查核其生產來源、過程，亦未證明已盡相當之合理查證，其於系爭粉專發佈系爭文章，自難認屬善意之合理評論，被告張智捷不能主張阻卻違法，其行為具不法性甚明。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被告張智捷應賠償原告財產上損害30萬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難認可採：　　

⒈、本件原告之商譽信用權利因系爭文章而受侵害，業如前述，原告主張此將誤導瀏覽文章之潛在消費者，對Mythe Al形成不良觀感，進而萌生退貨意念或不願購買等節，亦與常情無違。是原告主張因被告張智捷之不法侵權行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即為可採。

⒉、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甚明。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於111年10月6日發布系爭文章，致大量原已訂購Mythe Al之客戶要求退貨，自111年10月11日起退貨金額至少150萬元等節，被告張智捷則爭執該等退貨與系爭文章間無因果關係。經查，自111年10月起至112年1月25間，訂購Mythe A1之客戶要求退貨之金額總計160萬8,690元，有原告所提退貨資料、嘖室股份有限公司函文及檢送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79-80頁、第387-401頁），且為兩造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7點）。然消費者選擇退貨之原因所在多端，除商品本身問題外，尚包含顧客個人因素，於網路平臺募資銷售之產品，更可能因到貨時期、收受實品與期待不符，或其他主觀考量，消費者嗣後改變心意不願購買，則前揭期間之退貨情形，本院尚難逕認均屬系爭文章所致之損害結果。惟原告既已證明其財產上損害存在，僅具體損害數額之證明有重大困難，本院應依前述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本件情形以定其損害數額。從而，衡以Mythe Al一台募資時期之預購價格為9,770元（見本院卷一第79頁）、生產後一台折扣價格9,990元、促銷價1萬5,010元、市售價1萬7,800元（見本院卷一第289頁MOMO購物網商品販售資訊）；系爭粉專之追蹤者有1,324位（見本院卷一第183頁系爭粉專頁截圖）、系爭文章發佈之時間係111年10月6日，迄今留存約3年、該文章連結至臺灣著名之科技產品論壇Mobile 01上被告張智捷撰寫之評測結果，嗣Mobile 01論壇上文章已刪除、被告張智捷於系爭文章加上「集資商品」、「台灣Apolnus」等主題標籤、系爭文章實質內容對愛達屋X8之褒貶、一般網路文章之流通性、被告張智捷投放廣告之強度（見本院卷一第75-78頁）、潛在消費者對部落客文章之信任度、網路潛在客群查詢Mythe Al評價，並於閱覽系爭文章後決意退貨或根本不願下單訂購之可能性等一切情狀，認系爭文章對原告所生之財產上損害數額為30萬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尚非有據，應予駁回。

⒍、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財產上損害，係以同一請求主張不同法律關係，其陳明屬選擇合併訴訟型態（見本院卷二第31頁），就前開本院已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准許部分，本院無庸再就其他訴訟標的審酌；就其餘經本院駁回部分，基於前述相同之理由，亦無從准許，爰併駁回之。

㈣、原告依民法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0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法人之名譽或信用，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致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得僅因法人無精神上痛苦，即一概否准其請求，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544號裁定主文，已為統一法律見解。又法人之名譽或信用遭受侵害時，因其實際上不具感性認知能力，與自然人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所受非財產上損害之內涵亦有不同，自應依其屬性，以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准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以兼顧人格權保障與防杜浮濫之立法意旨，並利遏止類此之侵害繼續發生。且法人之名譽或信用，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遭侵害所受之損害，原多屬得以金錢量化之財產上損害，此於被害人為營利法人時尤然。至法人如另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雖非不得請求金錢賠償，但仍應就該損害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與被害人為自然人時，當然伴隨精神上痛苦，無待舉證之情形不同，亦為前揭裁定理由所明揭。準此，該裁定就法人非財產上損害之內涵，係指「致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為限」，此較諸自然人之非財產上損害內涵，係指「因人性尊嚴受侵害伴隨產生之精神上痛苦」，顯然不同。質言之，依該裁定所設之法人非財產上損害內涵，各國曾出現之實例大多無法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為請求，蓋泰半仍屬得以金錢量化（只是難以量化或證明）；又於各個案件，法人非財產上損害之具體化，應由原告（法人）或其訴訟代理人負主張、舉證責任。易言之，法人應明確具體表示其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事實，使法院能據之為審理範圍，且於對造否認時，應負舉證責任以實其說，而不能以空泛內容諉責於法院（該裁定協同意見書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以系爭文章不法侵害其商譽信用，固可認屬實，惟原告為營利法人，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一部請求3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參上說明，仍應舉證證明「系爭文章致其受有對達成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而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始得請求。然觀諸原告主張因系爭文章造成之損害，無非係品牌價值減損、投入之廣告費用及合作資源受影響、人力、時間與金錢成本耗費、破壞公平競爭之市場交易秩序等（見本院卷一第686頁），經核尚未達於對公司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之地步。另依其所提網路上系爭文章及留言、退貨等證據資料整體觀之，充其量僅能認定消費者對網路負面口碑報導，相較於正面口碑，會有阻礙銷售數字增加之虞；縱認有潛在消費者因此不購入Mythe Al，致原告喪失銷售商機，此仍屬得以金錢量化之財產損害。是原告未能證明因系爭文章造成其達成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之非財產上損害，本院無從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判命被告張智捷賠償，其此部分請求，應予駁回。　　

㈤、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移除系爭粉專上之系爭文章，以回復原告名譽，應予准許：

⒈、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名譽被侵害者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惟因法律並未具體規定各種不同之處分方法，故究竟如何處分始為適當，法院自應斟酌被侵害之情形，予以決定。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此處分本質上為損害賠償方法之一種，自應就侵權行為之態樣，斟酌何為適當之回復方法。

⒉、查系爭網站上被告張智捷經營之系爭粉專仍留有系爭文章及連結，對不特定瀏覽或搜尋空氣清淨機評價之潛在消費者而言，確有相當程度影響，並持續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又原告請求被告張智捷將系爭粉專上系爭文章移除，不至於過度侵害被告張智捷之不表意自由，確屬回復原告名譽之適當方法。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張智捷移除系爭粉專上之系爭文章，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⒊、本院已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為原告此部分有利判決如上，就原告以選擇合併方式依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定所為同一請求（見本院卷二第31頁），即毋庸審酌，附此敘明。

㈥、遲延利息：　

　　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9月27日送達被告張智捷（見本院卷一第103頁本院送達證書），而對被告張智捷生催告效力。從而，就原告對被告張智捷請求金錢應准許部分，其併請求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張智捷撰寫系爭文章發布於系爭粉專，侵害原告之名譽信用權利，致其受有財產上損害，且應回復原狀，確屬可採；惟其未能證明被告維碁公司亦有侵權行為或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㈠、被告張智捷給付30萬元，及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張智捷應將系爭網站之系爭粉專上所張貼如附件所示之系爭文章及連結予以移除（此部分原告聲明未載明「系爭粉專」而稍不明確，由本院依職權補充，可參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88號判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命被告張智捷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張智捷就前開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本判決主文第2項係命被告張智捷不得為一定表意，依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時始得視為已有意思表示，自不得以宣告假執行之方式，使其意思表示之效力提前發生，故原告就上開主文第2項勝訴部分，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不應准許；及原告其餘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